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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新竹科學園區成立於民國 69 年，近幾年來竹科產值均達新台幣 1 兆

元以上，入區核准廠商家數已逾 520 家以上，就業人數超過 15 萬人，是

國內科技發展發展重鎮；目前新竹科學園區與高鐵新竹站區之聯絡主要係

以 117 縣道經經國大橋轉文興路，或由 122 縣道、公道五路經新中正大

橋轉 120 縣道東興路，於上下班尖峰時刻上述道路及中山高竹北交流道

與新竹交流道皆已呈現飽和狀態；為解決新竹科學園區週邊道路交通擁擠

問題，新竹縣政府規劃建設從竹北高鐵特定區直達新竹科學園區之交通路

網，利用高鐵橋下兩側土地，新建高鐵橋下延伸至竹科道路工程。 

在台灣高鐵通車後，新竹科學園區之旅客多取道縣道 122 線、117 線

及 120 線，往新竹六家車站搭乘高鐵，隨著竹北市之快速蓬勃發展，聯外

道路交通量急速增加，該等道路於尖峰時間已出現壅塞現象，亟需興闢新

竹六家高鐵車站之專用連外道路，以紓緩區內道路之交通負荷，提高道路

服務水準，促進高科技經濟發展。 

122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之新闢道路位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主要計畫，考量交通現況瓶頸及南北串連高鐵新竹車站特定區、新

竹生醫園區、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二三重都市計畫區與新竹科學園區

等區域，遂提本次變更計畫，劃設部分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之配置，以促

進土地有效之利用。 

爰此，本次都市計畫變更係針對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

闢道路經過之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綠地用地、道路用地(附

帶條件需整體規劃開發)變更為道路用地，河道用地變更為河道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河川區(排水使用)變更為河川區(排水使用)兼供道路使用，高

速鐵路用地變更為高速鐵路兼供道路使用，且業經新竹縣政府核准(詳附

件一)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個案變更在案。 

本案業已於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4 次

會議審議通過在案，民國 106 年 3 月 9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60802187 號會

議記錄(詳附件六)略以: 

本案變更內容超出公開展覽範圍部分，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

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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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或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

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

討論。爰此，再次辦理本案變更內容綜理表第 5、6、7案之公開展覽事宜。 

二、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計畫位置 

新闢道路路線起點為縣道 122 線道路(中興路四段)高鐵橋下路

口，迄點位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內之力行路，全長約 1.31 公里，位於「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竹市部分)」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竹東鎮部分)」，計畫位置如圖 1所示。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北臨縣道 122(中興路)；南至新竹科學工業園內之力行

路，全長約 1.31 公里。本案僅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

畫-新竹縣轄(竹東鎮部分)」，長度約 1.13 公里，面積約 3.23 公頃，

變更計畫位置詳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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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 
都市計畫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計畫(新竹縣轄)(竹

東鎮部分)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計畫(新竹

市部分)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竹東鎮部分)計畫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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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

(新竹縣轄)(竹東鎮部分)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

定區計畫(新竹市部分) 

力

行

路

中 興 路 四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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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概要 

一、發布實施經過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於民國 70 年發布實施，爾後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分轄區進行通盤檢討，並於民國 96 年 12 月

發布實施「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都市計畫圖

重製檢討)案【竹東鎮部分】」 

目前現行計畫為民國 99 年 3月發布實施「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變更內容第 7-2、

8-6、10-2 案(配合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畫部分)」，歷次計畫歷程如

下表。 

表 1 歷次都市計畫變更綜理表 

編號 都市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 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台灣省政府 
70.5.20 府建都字第 49088 號 

2 
擬定新竹科學工園區特定區計畫(第一
通盤檢討)案 

台灣省政府 
80.7.25 府建都字第 67451 號 

3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配合高速鐵路用地案)書 

台灣省政府 84.2.27 府建都字第
36784 號 

4 
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區主要計畫
(機關用地(機三)為工業區) 

台灣省政府 86.3.25 府建都字第
28156 號 

5 
訂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新竹縣政府 86.9.13 府工都字第
64120 號 

6 

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變電所用地、綠地、保護區為高速公
路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書 

新竹縣政府 90.3.7 府工都字第
22336 號 

7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案 

新竹縣政府 92.8.20 府工都字 
第 0920093610-2 號 

8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新竹縣部分)(部分工業區、農業區、保
護區綠地及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竹市
三線)案 

新竹縣政府 95.11.24 台內營字第
0950183359 號 

9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新竹縣轄(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案【竹
東鎮部分】【寶山鄉部分】 

新竹縣政府 
96.12.7.府工都字第 0960168870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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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都市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0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新竹縣轄部分(竹東
鎮)(變更住宅區為機關用地)案 

新竹縣政府 
98.2.3.府工都字第 0980005802B
號 

11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
東鎮)變更內容第 7-2、8-6、10-2 案(配
合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畫部分) 

新竹縣政府 
99.3.19 府工都字第 0990037805B
號 

12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新竹縣轄部分(竹東
鎮)案 

1.草案階段(再公展) 
2.說明會：民國 99 年 6月 16 日 
3.公開展覽：99 年 5月 26 日起至
99 年 6月 24 日。 13 擬定竹東鎮(工研院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都市計畫網及本計畫整理(10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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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計畫概述 

(一)現行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畫部

分)都市計畫概述 

1.計畫範圍、年期及人口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新竹縣轄部分，其中竹東鎮部分位於特

定區東側，計畫範圍包括竹東鎮頭重里、二重里、三重里及柯湖里等地

區，都市計畫面積為 453.94 公頃。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年期自民國六十八年至民國九十

三年，共二十五年。第一次通盤檢討仍以民國九十三年為計畫目標年。

第一次通盤檢討中，原有建成區(住宅區、商業區)之計畫人口為 68,5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510 人；工業區及研究專用區之計畫工業人口為

5,800 人，計畫工業人口密度為每公頃 140 人；工業住宅社區容納人口

約 7,0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 150 人。計畫人口總共 81,300 人，僅略

超出原計畫人口，第一次通盤檢討遂維持計畫人口合計為 81,000 人，

依據人口分派，新竹市部分原計畫人口 78,500 人；新竹縣部分原計畫

人口遂為 2,500 人。 

2.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計畫 

現行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

畫部分)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計畫詳圖 3及表 2所示，分

述如后： 

(1)土地使用計畫 

現行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

計畫部分)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包括住宅區、工業區、零星工業

區、研究專用區、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排水使用)、河川區(排

水使用)等，面積合計 346.3300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76.29％。 

A.住宅區：劃設住宅區面積計 3.9453 公頃，為現有集居地，分佈

於中興路旁及學府路兩側，佔計畫面積(竹東鎮部分)之 0.87％。 

B.工業區：主要為竹科三期發展用地，目前尚未開發，面積

228.9184 公頃，佔計畫面積(竹東鎮部分)之 50.43％。 

C.零星工業區：位於竹東鎮中興路沿線附近以及二重國中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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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計 6.6761 公頃，佔計畫面積(竹東鎮部分)之 1.47％。 

D.研究專用區：位於中興路旁，為現有工業技術研究院，面積

43.4555 公頃，佔計畫面積(竹東鎮部分)之 9.57％，研究專用

區得為電力設施使用。 

E.農業區：位於竹東鎮中興路旁，面積計 0.9086 公頃，佔計畫面

積(竹東鎮部分)之 0.20％。 

F.保護區：位於計畫區之南側及工業技術研究院旁，面積計

53.2159 公頃，佔計畫面積(竹東鎮部分)之 11.72％。 

G.河川區(排水使用)：位於柯子湖溪，面積計 8.7656 公頃，佔計

畫面積(竹東鎮部分)之 1.93％。 

H.河川區(排水使用)兼供道路使用：位於柯子湖溪，面積計 0.4446

公頃，佔計畫面積(竹東鎮部分)之 0.10％。 

(2)公共設施計畫 

現行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

計畫部分)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包括機關用地、文中用地、公園

用地、綠地用地、電路鐵塔用地、高速鐵路用地、道路用地(含高速

公路用地)、河道用地等，面積合計107.6133公頃，佔計畫總面積23.71

％。 

A.機關用地：為現有新竹縣警察局二重埔派出所，面積 0.0500 公

頃，佔計畫面積（ 竹東鎮部分） 之 0.01％。 

B.文中用地：為現有二重國中，面積 3.4572 公頃，佔計畫面積（ 竹

東鎮部分） 之 0.76％。 

C.公園用地：配合整體規劃劃劃設公園用地三處，面積合計

51.8071 公頃，佔計畫面積（ 竹東鎮部分） 之 11.41％。 

D.綠地用地：依實際需要劃設綠地三處， 計畫面積合計 8.6513

公頃，佔計畫面積（ 竹東鎮部分） 之 1.91％ 。 

E.電路鐵塔用地：劃設電路鐵塔用地四處， 計畫面積為 0.0762 公

頃， 佔計畫面積（ 竹東鎮部分） 之 0.02％ 。 

F.高速鐵路用地：高速鐵路南北貫穿本計畫區，位於計畫區西側，

計畫面積 6.6214 公頃， 佔計畫面積（ 竹東鎮部分） 之 1.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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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道路用地(含高速公路用地)：計畫區內道路系統包括高速公路

及區內主要道路，計畫面積合計 35.8889 公頃，佔計畫面積（ 竹

東鎮部分）之 7.91％ 。 

H.河道用地：依現有柯子湖溪及其支流劃設為河道用地， 計畫面

積為 1.0612 公頃， 佔計畫面積（ 竹東鎮部分） 之 0.23％ 。 

(二) 本計畫範圍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本計畫區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綠地

用地、河道用地、河川區(排水使用)、道路用地(附帶條件需整體規劃開

發)以及高速鐵路用地，面積合計 3.2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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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現行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畫部分)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一通 

計畫面積

(公頃) 

歷次變更增減面積(公頃) 現行計畫  

7-2 8-6 10-2 小計 
計畫面積 百分比 1 百分比 2

(公頃)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3.9453  0 3.9453 0.87 0.99

工業區 231.5638 -1.2498 -0.4087 -0.9869 -2.6454 228.9184 50.43 57.28

零星工業區 6.6761  0 6.6761 1.47 1.67

研究專用區 43.4555  0 43.4555 9.57 10.87

農業區 0.9086  0 0.9086 0.20 0.23

風景區 0.0000  0 0.0000 0.00 0.00

保護區 53.3875  -0.1716 -0.1716 53.2159 11.72 13.32

河川區(排

水使用) 
0.0000 3.6077 1.0995 4.0584 8.7656 8.7656 1.93 2.19

河川區(排

水使用)兼

供道路使用 

0.0000 0.2206 0.1587 0.0653 0.4446 0.4446 0.10 0.11

小計 339.9368 2.5785 0.8495 2.9652 6.3932 346.3300 76.29 86.6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0500  0 0.0500 0.01 0.01

文中用地 3.4572  0 3.4572 0.76 0.87

公園用地 53.1714  -1.3643 -1.3643 51.8071 11.41 12.96

綠地用地 9.4424 -0.5602 -0.1061 -0.1248 -0.7911 8.6513 1.91 2.16

電路鐵塔 

用地 
0.0762  0 0.0762 0.02 0.02

高速鐵路 

用地 
6.6214  0 6.6214 1.46 1.66

道路用地

(含高速公

路用地) 

35.9268 -0.0379 -0.0379 35.8889 7.91 8.98

河道用地 5.2611 -1.9804 -0.7434 -1.4761 -4.1999 1.0612 0.23 0.27

小計 114.0065 -2.5785 -0.8495 -2.9652 -6.3932 107.6133 23.71 26.93

合計 453.943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53.9433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399.6472 - - - 0 399.6472 - 100.00

註：1.百分比 1指佔都市計畫面積百分比，百分比 2指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 

資料來源：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變更內容

第 7-2、8-6、10-2 案(配合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畫部分) (99.3.19 府工都字第

0990037805B 號發布實施)、歷次變更書圖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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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行變更新竹科學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柯子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畫部分)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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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詳附件一)。 

肆、發展現況分析 

一、變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 

中興路四段 801 號與高鐵高架橋交會處，中興路道路配置現況為雙向

四車道，中央以護欄實體分隔。計畫路線沿高速鐵路西側往南銜接力行

路，其中工程起點至柯湖路一段間約 350m 路段沿既有農地佈設，現況除

中興路路口處為一玻璃工廠外，其餘目前皆為無耕作之農地。 

後續路段原則上盡量利用既有農路及柯湖路進行拓寬改善，同時避免

拆除既有建物及盡量減少農田畸零地之產生。柯湖路一段現況寬度約為

5~6m，為雙向無中央標線之道路，部分路段狹窄以致車輛會車不易計畫路

線將跨越既有柯子湖溪，至中強光電廠房北側向西與力行路相接，詳圖 4。 

(一)工程起點(0K+000) 

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

區(竹東鎮部分)」之工業區及零星工業區用地，

現況除工程起點為玻璃工廠使用外，其餘土地目

前並無利用，土地使用現況如照片 1。 

(二)柯湖路一段 

本計畫路線於柯子湖一段部分屬「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區(竹東鎮部分)」

之綠地、公園用地、道路用地及工業區用地，現

況道路約 5~6m，於部分路段有零星住宅，土地使

用現況如照片 2。 

(三)柯湖路一段往科學園區 

本路段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

竹縣轄區(竹東鎮部分)」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市部分)」之工業區及河道

用地，現況大多為林木生長，部分菜園及果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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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土地使用現況如照片 3。 

(四)里程 1k+000 附近 

本路段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

新竹縣轄區(竹東鎮部分)」之工業區用地，計畫

路線從照片 4 中之建物左側通過，土地現況為香

蕉種植。 

(五)世界先進公司入口道路至工程終點 

工程終點附近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新竹市部分)」之工業區及道路用地，

現況為世界先進公司入口道路及中強光電第一停

車場使用，土地使用現況如照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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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範圍現況圖

1.中興路四段現況 2.工程起點現況 4.高鐵沿線現況 3.高鐵周邊現況 6.路線從房子旁邊通過 

7.柯湖路一段現況 8.里程 0k+700 現況 

5.往計畫路線現況 

10. 民宅位於路線左邊 11.里程 1k+000 現況 12.中強光電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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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130 
0k+700

 台灣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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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往計畫路線現況 

縣市範圍線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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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範圍周邊交通運輸系統現況及服務水準 

(ㄧ)交通運輸系統現況 

本計畫道路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東側，北起於縣道 122 線(中興路四

段高鐵橋下方)南迄於新竹科學園區東側力行路之縣市交界處，為新竹

高鐵橋下道路第一期(興隆路四段至公道五路一段(興隆大橋)-已於民

國104 年7 月完工通車)、第二期工程(公道五路至縣道122 線-設計中)

往南延伸銜接之道路，現況周邊主要道路系統包括縣道 122 線(中興路

四段)、縣道 117 線(慈雲路)、公道五路一段、力行路及柯湖路一段等，

現況道路幾何特性彙整如表 3 所示，說明如下： 

1.縣道 122 線(中興路四段) 

縣道 122 線西起新竹市北區南寮，東至新竹縣五峰鄉土場，全長約

51 公里，為新竹縣市東西向主要道路之ㄧ，於新竹縣竹東鎮竹中路(竹

48 線)至工業技術學院(中興院區)路寬約 20 公尺，採中央實體分隔，

車道配置為雙向各 1 快車道及 1 混合車道，路邊開放停車管制。 

2.公道五路一段 

公道五路亦是新竹縣市東西向主要道路之ㄧ，目前往東已通車銜接

至新中正大橋，於公道五路一段(高鐵橋下)路寬約 60 公尺，採中央及

快慢分隔，車道配置為雙向 4 快車道及 4 慢車道，兩側開放停車管制，

人行道寬約 3 公尺。 

3.慈雲路(縣道 117 線) 

慈雲路為縣道 117 線之一段，亦是國道 1 號東側竹北市進入新竹

科學園區南北向主要道路，於公道五路二段至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東

區路段)路寬約 25 公尺，採中央實體分隔，車道配置為雙向 4 車道及 2 

慢車道，路邊禁止停車管制，兩側人行道寬 2.0 公尺。 

4.力行路 

力行路為新竹科學園區東側環形道路，北接園區一路南至寶山路，

為本計畫道路之工程終點銜接道路，現況於介壽路至風空路路寬約 50 

公尺，採中央及快慢分隔，車道配置為雙向 4 快車道及 4 慢車道，路

邊禁止停車管制，兩側人行道寬約 2.5 公尺。 

5. 柯湖路一段 

科湖路一段北起於縣道 122 線(中興路四段)，南接竹 46 線(水仙

路)，為竹東鎮往返寶山鄉之地區道路，現況柯湖路一段為路寬約 6 公

尺之無分隔雙向道，路邊開放停車管制，兩側無人行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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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計畫範圍周邊道路幾何型態與停車管制現況彙整表 

道路名稱 路段起訖 
路寬 

(公尺) 
分隔型態 

雙向車道數 路邊停車管制 人行道寬 

(公尺) 慢 快 混合 禁止 開放停車

中興路四段 

(縣道 122 線) 

竹中路 

︱ 

工研院 

20 中央分隔 2 - 2  V - 

慈雲路 

(縣道 117 線) 

公道五路 

︱ 

竹科園區 

25 中央分隔 4 - 2 V  2 

公道五路一段 高鐵橋下 40 中央分隔 4 - 4  V 3 

力行路 

介壽路 

︱ 

風空路 

50 
中央及快 

慢分隔 
4 4 - V  2.5 

柯湖路一段 全線 6 無標線 - - 2  V -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路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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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計畫區周邊交通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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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輸需求 

參考「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

劃)- 路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之第四章運輸需求分析與預測，摘要如下： 

1.運輸需求模式說明 

運輸需求分析作業主要以「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

正)」之運輸規劃模式為基礎進行檢核與修正。其運輸需求模式主要運用

程序性總體運輸需求預測模式之架構，乃採用交通分區的總體資料做為

模擬分析之基礎，並根據運輸規劃四步驟旅次產生、旅次分佈、運具選

擇與交通量指派進行運輸需求預測工作。 

 

 

圖 6  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運輸需求分析流程圖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
路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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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輸需求模式構建 

(1)交通分區劃分 

為使模式能更精確反映研究範圍內之旅次分佈狀況，減少預測

產生偏差，本計畫在考慮需求特性及路網結構後，將對現有交通分

區進行檢討，主要檢討原因為現有交通分區是否足以反映研究範圍

之交通特性，若有不足之處則將把現有交通分區予以細分，細分原

則包括儘量不打破行政區界、天然界限及主要幹道等，並衡量土地

使用及地區特性因素，來進行交通分區細分之工作，以確保各交通

分區內的同質性，提高未來預測之準確性。 

本計畫道路主要將提供新竹科學園區往返竹北高鐵特定區之替

代道路，有效疏導兩區域間長年之交通瓶頸現況，而以「新竹生活

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所提之交通分區劃分原則，其

針對新竹科學園區已細分 13 個交通分區，已屬足夠，因此本計畫

不再重新調整，相關交通分區劃分情形彙整。 

(2)基年路網構建 

本計畫基年路網主要係採用「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

一次修正)」所建立之道路系統路網，再依新竹科學園區及竹北高鐵

特定區鄰近地區道路系統現況進行檢核及增修，其中檢討之路段主

要包含光復路一段、中興路四段、公道五路、介壽路及高鐵橋下道

路(本計畫道路第一期工程)等。 

目標年路網除基年路網之增修外，並將研究範圍周邊之重要道

路建設納入分析，如表 4 所示。本計畫將以此路網結構作為目標年

電腦路網之基礎，並納入本計畫所提之計畫道路方案，用以預測方

案實施後，計畫道路及其鄰近地區各道路之交通量負荷情形。 

表 4  目標年路網所納重要交通建設一覽表 

項目 計畫名稱 

公路系統 

1.高鐵橋下道路延伸至竹科工程(高鐵公道五路至園區力行路)第

二期工程 

2.新竹縣、市跨越頭前溪替代道路計畫 

3.竹 48 線舊中正大橋改建計畫(已竣工通車) 

4.公道五路向東延伸工程計畫(已竣工通車) 

5.115 縣道(新埔段)拓寬工程計畫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
路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105/8) 

3.運輸需求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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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經預測 

A.人口推估：依據「新竹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

與新竹縣市現況人口資料來進行新竹市及新竹縣竹北市的人口

推估工作。根據本計畫蒐集之近年新竹縣市人口資料並修正「新

竹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預測結果，民國

105 年、115 年與 125 年之新竹地區人口，竹北市因近十年受

到社會變遷、交通便利、近新竹科學園區等影響，人口發展快

速且多發展為家戶人數少且戶量多的小家庭式，在民國 92 年至

101 年之年平均成長率達到 4.81%、新竹市東區的年平均成長率

為 1.14%、北區 1.34%、香山區離市區較遠，人口發展較為緩慢，

年平均成長率為 1.07%。在目標年新竹市北區預測人口約 16.3 

萬；東區的人口預測約為 25.1 萬；香山區預測人口約 11.1 萬；

竹北市預測人口約 20.9 萬，新竹市與竹北市總預估人口約 73.5 

萬人，與新竹生活圈總預估人口成長極限的 136 萬人中占了

54%，如表 5 所示。 

表 5  計畫範圍內人口推估一覽表 

            年期 

區域 

人口數(人) 94-103 年平均

成長率(%) 民國105 年 民國115 年 民國125 年 

竹北市 159,351 184,401 209,451 4.39% 

新竹市 

北區 149,666 156,574 163,482 1.06% 

東區 210,420 231,076 251,731 1.13% 

香山區 81,263 96,293 111,323 1.22% 

小計 441,349 483,943 526,536 1.12% 

資料來源：1.新竹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 

2.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

規劃)-路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105/8) 

B.家戶所得：依行政院主計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家庭收支科相關資

料，調整並修正「新竹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

報告中原本新竹市生活圈的家戶所得預測結果，根據預測，民國

105 年、115 年與 125 年之計畫範圍內的家戶所得彙整如表 6所

示。由表中結果顯示，新竹區(包括新竹市與新竹縣)在民國 105 

年每戶所得平均約 207 萬、民國 115 年每戶所得平均約 238.7

萬、民國 125 年的家戶所得約 252.1 萬。 

 

 

 



 

21 
 

表 6  計畫範圍內家戶所得推估一覽表 

           年期 

區域 

家戶所得(元/戶) 

民國 105 年 民國 115 年 民國 125 年 

新竹區生活圈 2,073,238 2,387,493 2,521,754 

平均成長率(%) 
民國 95~105 年 民國 105~115 年 民國 115~125 年

3.1% 2.4% 1.9% 

資料來源：1.新竹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 
2.行政院主計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家庭收支科。 
3.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

規劃)-路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105/8) 

C.車輛持有：新竹區的小客車車輛持有在民國 105 年時約 309(輛/

千人)、115 年為 326(輛/千人)、目標年為 343(輛/千人)；機踏

車持有數在民國 105 年為 646(輛/千人)、115 年為 733(輛/千

人)、目標年為 820(輛/千人)。車輛持有成長率略緩，且以機踏

車成長最緩，目標年的小客車成長率為 0.6%；機踏車的成長率為

1.2%。 

表 7 計畫範圍內車輛持有推估一覽表 

年期 

 

區域 

小客車持有數(輛/千人) 機踏車持有數(輛/千人) 

民國 105 年 民國 115 年 民國 125 年 民國 105 年 民國 115 年 民國 125 年

新竹區 309 326 343 646 733 820 

平均 

成長率 

(%) 

民國 

95~105 年 

民國 

105~115 年

民國 

115~125 年

民國 

95~105 年 

民國 

105~115 年 

民國 

115~125 年

0.6 0.6 0.5 1.6 1.4 1.2 

資料來源：1.新竹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 

2.交通部機動車輛登記數。 

3.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路

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105/8) 

(2)基年旅次分佈分析 

將所有車種數轉化成小客車當量數(PCU)，使用上述之重力模式

加以進行目標年車旅次量預測、路網修訂與計畫道路之車流狀況模

擬。以新竹市東區為起點至其他地區之迄點交通量最高，單向約為

47.5~49.4 萬車旅次，新竹科學園區及湖口地區為新竹地區周邊重

要工業園區，單向約為 19.2~31.4 萬車旅次，新竹市北區、香山區

及竹北地區皆為目前新竹地區周邊住宅主要所在地區，單向約為

9.0~12.3 萬車旅次。而除了新竹市區以外，竹北及湖口地區往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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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科學園區之交通量高，導致頭前溪橋、經國橋、慈雲路及 122 線

經常性壅塞，詳表 8。 

 (3)現況路網交通量檢核 

在經過前述之計畫範圍的交通分區細分及電腦路網構建後，本

計畫將以「新竹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 」研究修

正所得之基年旅次起迄分佈矩陣進行現況路網指派，並以現況各路

段交通量調查資料檢核路網指派結果，以求得路網檢核修正因子，

對原有預測之旅次資料進行調整，進而預測未來路網交通量。經檢

核後，其誤差值皆在±20%以下，檢核結果如表 9 所示，顯示本模式

能夠良好反映實際交通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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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基年(104 年)車旅次起迄分佈矩陣 

 新竹 
科學園區

新竹市 
北區 

新竹市
東區

新竹市
香山區

竹東 
地區

竹北 
地區 

湖口 
地區 

關西 
地區

寶山 
地區

北埔 
地區

尖石 
地區

界外地區
—南部

界外地區 
—北部

總計 

新竹 
科學園 60,283 13,402 66,985 6,655 4,537 18,387 9,676 6,046 901 3,837 485 9,058 7,825 208,077 

新竹市北

區
10,431 21,872 41,930 7,294 2,852 6,355 6,366 1,143 290 448 96 4,542 7,904 111,522 

新竹市東

區
87,616 37,699 127,040 16,992 11,951 28,108 25,981 8,629 7,285 4,303 458 19,518 24,232 399,813 

新竹市 
香山區 

9,785 10,227 24,175 10,934 1,091 2,721 5,363 495 205 277 181 9,588 2,263 77,304 

竹東地區 1,958 1,426 8,452 675 3,819 1,343 1,914 928 185 273 90 3,680 2,126 26,868 

竹北地區 25,262 6,702 31,385 2,052 907 13,038 7,207 1,520 469 292 66 2,087 7,822 98,809 

湖口地區 15,244 8,208 34,333 5,467 1,898 8,844 58,497 5,426 215 539 112 4,466 19,981 163,231 

關西地區 10,564 1,945 8,138 992 919 1,408 2,964 8,767 159 280 106 730 27,418 64,391 

寶山地區 1,977 1,005 11,176 1,209 459 685 391 322 1,923 730 26 2,866 274 23,044 

北埔地區 5,331 362 11,834 254 341 369 902 185 111 539 32 1,703 587 22,551 

尖石地區 443 77 1,685 79 103 59 154 113 9 38 77 673 1,207 4,719 
界外地
區 
南部

14,990 6,331 21,093 7,835 2,997 2,406 6,511 756 567 2,312 566 147,344 40,748 254,455 

界外地
區 
北部

35,590 7,372 22,639 4,108 3,241 7,163 23,240 25,818 199 588 555 47,507 4,208 182,228 

總計 279,474
 

116,627 410,867 64,547 35,116 90,885 149,165
 

60,150 12,519 14,456 2,851 253,763 146,595 
 

163,7014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路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105/8) 



 

24 
 

相關基年交通量透過評估後，可知現況交通量主要集中於介壽路、慈雲路(經

國橋聯絡道路)等兩條進出新竹科學園區之重要道路，而園區內主幹道--園區一

路之交通量亦相當大。整體而言，上述道路現況交通量皆較周邊聯繫道路交通量

為高。 

表 9  基年路網交通量指派檢核一覽表 

道路名稱 路段起迄 
道路容量

(PCPH)

方向

(往)

現況 

交通量 

(PCPD) 

路網校估

交通量 

(PCPD)

百分比

中興路 竹中路 

以東 
1,750 東 22,814 19,958 -12.52%

1,750 西 21,029 24,316 15.63%
 
 

光復路 

介壽路~竹中路 1,650 東 28,509 24,902 -12.65%

1,650 西 26,095 26,724 2.41%

慈雲路~介壽路 1,650 東 41,684 34,959 -16.13%

1,650 西 31,654 25,680 -18.87%

慈雲路 龍山東路~埔頂二路 2,175 南 52,173 58,480 12.09%

2,175 北 31,586 29,439 -6.80%
 
 

公道五路 

高鐵橋下道路以東 2,625 東 10,846 11,960 10.27%

2,625 西 12,172 14,136 16.14%

高鐵橋下道路以西 2,625 東 10,421 11,045 5.99%

2,625 西 18,700 21,371 14.28%
 
 

介壽路 

光復路~金山街 2,625 南 50,830 49,001 -3.60%

2,625 北 41,055 36,741 -10.51%

金山街~園區一路 4,150 南 77,552 69,728 -10.09%

4,150 北 58,288 52,015 -10.76%
 
 

力行路 

風空路~力行四路 2,550 南 15,200 17,116 12.60%

2,550 北 9,136 7,324 -19.84%

介壽路~風空路 3,600 東 60,432 62,564 3.53%

3,600 西 46,080 39,279 -14.76%
 
 

園區一路 

介壽路~工業東七路 2,550 東 63,536 51,671 -18.67%

2,550 西 48,608 40,637 -16.40%

工業東七路~工業東三路 2,550 東 42,848 49,575 15.70%

2,550 西 36,464 37,528 2.92%
高鐵 

橋下道路 
公道五路以北 1,650 南 17,318 14,305 -17.40%

1,650 北 10,920 11,308 3.56%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路線規劃成果

期末報告(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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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範圍土地權屬 

本案變更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以私有土地居多，私有土地約

21,992.63m2，佔全區 68.09%；公私共有土地約 5,959.58m2，佔全區 23.24%；

公有地面積共約 588.98m2，佔全區 1.82%；本案未登錄地約 3,760.78m2，佔全

區 11.64%，詳表 10、圖 7及附件五所示。 

表 10  本案權屬土地統計表 

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m2)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地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9.93 0.0160 0.50%

中華民國交通部高速鐵路工

程局 
194.76 0.0195 0.60%

新竹縣政府 234.30 0.0234 0.73%

小計 588.98 0.0589 1.82%

公私共有 私有地主與中華民國 5,959.58 0.5959 23.24%

私有地 私有地主 21,992.63 2.1993 68.09%

未登錄 - 3,760.78 0.3760 11.64%

合計 32,301.97 3.2301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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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敏感地區分析 

依全國區域計畫(102.10)之指導，環境敏感地區就其敏感程度可區分

為 2級，其中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以不破壞原生態環境及景觀資源為原

則，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則需兼顧保育與開發，加強管制條件，規範該類

土地開發。本計畫區未涉及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惟涉及之第 2級環境敏

感地區自來水質水量保護區，建議依下水道法規劃設置污水處理設施，區

內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應依環保署法令規定處理達「放流水標準」後，始

由專管排放至「頭前溪水系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外之「客雅溪」。 

另外，本工址有行經新城斷層，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 99 年 2 月公告

之「台灣活動斷層分布圖及說明書」，本工址穿越新城斷層推測段，其相

關描述如下： 

(一)新城斷層 

經調查，新城斷層可分成兩段，北段位於鳳山溪與頭前溪之間的飛鳳

丘陵，南段位於頭前溪與中港溪之間的竹東丘陵。新城斷層屬第一類活動

斷層，以逆移斷層為主，斷層總長約 28 公里。 

(二)活動斷層之工程問題 

由於道路為一帶狀工程，無法避免穿越斷層，則於穿越斷層之區段，

應盡量採用柔性構造物為宜。柔性構造物相較於剛性結構物，柔性構造物

於地震發生時，可避免產生立即而嚴重之損害，將影響降至最小，且根據

「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98.06」，計畫區域無需考慮斷層的加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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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本計畫區涉及之環境敏感地區及活動斷層示意圖 

註: 過去 1 萬年內曾活動者，為第一類活動斷層；在過去 10 萬年至 1 萬年內曾活動者，
為第二類活動斷層。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路線規

劃成果期末報告(105/8)，擬定竹東鎮(工研院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書(99/4)，本計畫整理。 

 

 

 

 

 

 

變更範圍 
柯子湖 
第一類活動斷層 
自來水質水量保護區 



 

29 
 

伍、縣道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道路興闢之必
要性 

台灣高鐵通車後，新竹科學園區之旅客多取道縣道 122 線、117 線及 120

線，往新竹六家車站搭乘高鐵，隨著竹北市之快速蓬勃發展，聯外道路交通

量急速增加，該等道路之道路容量不足，無法因應未來年本區尖峰旅次，須

予強化交通路網南北向之聯繫性，亟需興闢新竹六家高鐵車站之專用連外道

路，以紓緩區內道路之交通負荷。 

新竹市轄內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於新竹縣、市交界處留設 40

公尺計畫道路(力行路)開口與新竹縣道路銜接，原係預留銜接新竹縣二重交

流道之聯絡道，目前尚未開闢，惟本計畫道路 30 公尺與新竹市轄內 40 公尺

計畫道路寬度不一，日後道路興闢與銜接工程將考量道路使用之安全性，未

來縣道 122 線(中興路)新闢道路(新竹縣部分)興闢完成，並與新竹市力行路

銜接後，將有效串聯新竹高鐵站與新竹科學園區之交通，因此，縣道 122 線

(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道路實有興闢之必要性。 

ㄧ、目標年零方案將使縣道 122 線等道路不堪負荷 

目標年(125 年)時，高鐵橋下道路延伸至竹科工程(高鐵興隆路至園區力

行路)第二期工程及新竹縣、市跨越頭前溪替代道路計畫等相關工程皆已完

工通車，但本計畫尚未動工之情境。於確認零方案之情境後，將目標年「新

竹市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次修正)」之起迄旅次分布矩陣輸入目標

年零方案的路網進行交通量指派，進行目標年零方案交通量預測及服務水準

分析(如表 11 所示)，其結果主要原因如下： 

(一)尖峰時間之瞬間車流量大，介壽路(金山街~園區一路)與力行路(介壽路

~風空路)無法即時消化該車流量。 

(二)縣道 122 線之服務容量不足。 

(三)光復路(慈雲路~介壽路)、慈雲路、介壽路、力行路(介壽路~風空路)

及園區一路等新竹科學園區三期園區重要進出道路，交通負荷重，多數

路段服務水準僅 F 級。 

(四)新竹科學園區與新竹六家高鐵車站在目標年零方案時，尚缺本計畫路廊

直接串連，僅能透過高鐵橋下道路及縣道 117 線連通至中興路，路網系

統尚未完備，導致兩路段之車流量無法即時紓解。 

於上述產生壅塞之原因中，由於縣道 122 線兩側建物密度高，拓寬改善

之可行性不高，因此惟有新增南北向幹道來快速疏導上、下午尖峰之車流至

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以期減輕目前中興院區附近道路之壅塞窘境。因此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道路之研擬，將以都市計畫道路為優先考

量，現階段都市計畫規劃 20 公尺以上之南北向幹道有二條，由西往東依次

為縣道 117 線及高鐵橋下道路。 

經交通分析，縣道 117 線與縣道 122 線間之交通問題，主要係園區一路

之右轉進入縣道 122 線之車流待轉時所造成之車流回堵，若選擇高鐵橋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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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將無助於上述車流對縣道 122 線之影響，唯有新設新竹六家高鐵車站之

專用連外道路，計畫道路 30 公尺，方可將上述車流分流，以解決縣道 122

線車流回堵之問題。 

表 11  目標年零方案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系統交通量預測及服務水準分析 

道路名稱 路段起迄 道路容量
(PCPH)

方向
(往)

尖峰小時交通量
(PCPH) V/C 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
 

中興路 竹中路 

以東 
1,750 東 1,273 0.73 C 

1,750 西 1,418 0.81 D 
 
 
 

光復路 

介壽路 

~竹中路 
1,650 東 1,393 0.84 D 

1,650 西 1,423 0.86 D 

慈雲路 

~介壽路 
1,650 東 2,197 1.33 F 

1,650 西 1,556 0.94 E 
 

慈雲路 龍山東路 

~埔頂二路 
2,175 南 3,753 1.73 F 

2,175 北 1,901 0.87 D 
 
 
 
公道五路 

高鐵橋下 

道路以東 
2,625 東 662 0.25 A 

2,625 西 824 0.31 A 

高鐵橋下 

道路以西 
2,625 東 1,288 0.49 B 

2,625 西 1,662 0.63 C 
 
 
 

介壽路 

光復路 

~金山街 
2,625 南 3,106 1.18 F 

2,625 北 2,447 0.93 E 

金山街 

~園區一路 
4,150 南 4,870 1.17 F 

4,150 北 3,813 0.92 E 
 
 
 

力行路 

風空路 

~力行四路 
2,550 南 1,082 0.42 B 

2,550 北 486 0.19 A 

介壽路 

~風空路 
3,600 東 4,186 1.16 F 

3,600 西 2,779 0.77 C 
 
 
 
園區一路 

介壽路~ 

工業東七路 
2,550 東 3,369 1.32 F 

2,550 西 2,609 1.02 F 

工業東七路~ 

工業東三路 
2,550 東 3,252 1.28 F 

2,550 西 2,442 0.96 E 
 
 
 

高鐵 

橋下道路 

公道五路 

以北 
1,650 南 1,297 0.79 C 

1,650 北 1,175 0.71 C 

公道五路 

~員山路 
2,050 南 1,562 0.76 C 

2,050 北 1,450 0.71 C 

員山路 

~中興路 
2,050 南 1,302 0.64 C 

2,050 北 1,281 0.62 C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路線規劃成果
期末報告(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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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縣道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道路興闢後衍生交通量預測 

擬針對目標年縣道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之路廊方案，評估

計畫範圍周邊地區道路等道路之交通服務情形進行說明。 

以 125 年為計畫目標年進行交通量預測。經分析，目標年在有無新設道路之情況

下，計畫範圍周邊主要地區道路交通量及服務水準變化之預測分析如表 12 所示。 

表 12  目標年有方案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系統交通量預測及服務水準分析 

道路名稱 路段起迄 
道路容量
(PCPH)

方向

(往)

尖峰小時

交通量
(PCPH) 

V/C
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 

較零方案

節省值
(PCPH) 

中興路 竹中路 
以東 

1,750 東 1,250 0.71 C -23 

1,750 西 1,228 0.70 C -190 

 
 

光復路 

介壽路 
~竹中路 

1,650 東 1,126 0.68 C -267 

1,650 西 1,072 0.65 C -351 

慈雲路 
~介壽路 

1,650 東 2,154 1.31 F -42 

1,650 西 1,503 0.91 E -54 

慈雲路 龍山東路 
~埔頂二路 

2,175 南 3,487 1.60 F -267 

2,175 北 1,862 0.86 D -38 

 
 

公道五路 

高鐵橋下 
道路以東 

2,625 東 736 0.28 A 74 

2,625 西 695 0.26 A -130 

高鐵橋下 
道路以西 

2,625 東 1,636 0.62 C 348 

2,625 西 1,611 0.61 B -51 

 
 

介壽路 

光復路 
~金山街 

2,625 南 2,561 0.98 E -545 

2,625 北 2,341 0.89 D -106 

金山街 
~園區一路 

4,150 南 4,094 0.99 E -776 

4,150 北 3,748 0.90 D -65 

 
 

力行路 

風空路 
~力行四路 

2,550 南 1,131 0.44 B 49 

2,550 北 581 0.23 A 95 

介壽路 
~風空路 

3,600 東 3,148 0.87 D -1,038 

3,600 西 3,292 0.91 D 513 

 
 

園區一路 

介壽路~ 
工業東七路 

2,550 東 2,999 1.18 F -370 

2,550 西 2,923 1.15 F 313 

工業東七路~ 
工業東三路 

2,550 東 2,980 1.17 F -272 

2,550 西 2,752 1.08 F 311 

 
 
 
 
 

高鐵 
橋下道路 

公道五路 
以北 

1,650 南 1,385 0.84 D 87 

1,650 北 1,295 0.78 C 120 

公道五路 
~員山路 

2,050 南 1,817 0.89 D 255 

2,050 北 1,617 0.79 C 167 

員山路 
~中興路 

2,050 南 1,626 0.79 C 323 

2,050 北 1,483 0.72 C 202 

本計畫道路 2,050 南 1,782 0.87 D 1,782 

2,050 北 1,575 0.77 C 1,575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路線規劃成果

期末報告(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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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本計畫區目標年零方案與目標年有方案差異性示意圖

變更範圍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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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目標年零方案及目標年有方案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系統服務水準差異分析 

道路名稱 路段起迄 
方向

(往)

目標年零方案

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 

目標年有方案

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 

較零方案

節省值 

(PCPH) 

 
中興路 竹中路以東 

東 C C -23

西 D C -190
 
 
 

光復路 

介壽路~竹中路 
東 D C -267

西 D C -351

慈雲路~介壽路 
東 F F -42

西 E E -54
 

慈雲路 龍山東路~埔頂二路
南 F F -267

北 D D -38
 
 
 
公道五路 

高鐵橋下道路以東 
東 A A 74

西 A A -130

高鐵橋下道路以西 
東 B C 348

西 C B -51
 
 
 

介壽路 

光復路~金山街 
南 F E -545

北 E D -106

金山街~園區一路 
南 F E -776

北 E D -65
 
 
 

力行路 

風空路~力行四路 
南 B B 49

北 A A 95

介壽路~風空路 
東 F D -1,038

西 C D 513
 
 
 
園區一路 

介壽路~工業東七路 
東 F F -370

西 F F 313

工業東七路~工業東三路
東 F F -272

西 E F 311
 
 
 
 

高鐵 

橋下道路 

公道五路以北 
南 C D 87

北 C C 120

公道五路~員山路 
南 C D 255

北 C C 167

員山路~中興路 
南 C C 323

北 C C 202

本計畫道路 
南 - D 1,782

北 - C 1,575

資料來源：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劃)-路線規劃成

果期末報告(105/8)、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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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年在有無新設道路之情況下，計畫範圍周邊主要地區道路交通量及服

務水準變化之預測分析可得知，在光復路(介壽路~竹中路)、慈雲路、介壽路、

力行路(介壽路~風空路)東向路段及園區一路東向路段等現況新竹科學園區三

期園區重要進出道路，在本計畫道路完成後，改善最大之路段為力行路(介壽路

~風空路)東向，目標年零方案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F，目標年有方案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為 D，尖峰小時交通量較零方案節省為-1,038(PCPH);介壽路(金山街~

園區一路)南向，目標年零方案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F，目標年有方案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為 E，尖峰小時交通量較零方案節省為-776(PCPH); 介壽路(光復路~

金山街)南向，目標年零方案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F，目標年有方案尖峰小時服

務水準為 E，尖峰小時交通量較零方案節省為-545(PCPH);光復路(介壽路~竹中

路)東向及西向，目標年零方案尖峰小時服務水準為 F，目標年有方案尖峰小時

服務水準為 E，尖峰小時交通量較零方案節省分別為-267(PCPH)及

-351(PCPH)，整體而言尖峰小時各路段交通量約減少 267~1,038 PCU/時不等，

可稍微紓緩其嚴重壅塞情形。 

在 本 計 畫 道 路 之 車 道 需 求 部 分 ， 雙 向 尖 峰 小 時 交 通 量 介 於

1,575~1,782PCU/時之間，以市區道路中干擾/分隔/單向 2 車道估計，單向道

路容量可達 2,050PCU/時，以此分析服務水準可達 D 級以上，即本計畫道路以

單向 2 車道可滿足目標年所衍生之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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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理由 

本次變更區位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竹東

鎮部分)」之西側，主要內容為變更部分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綠地用地、

道路用地(附帶條件需整體規劃開發)變更為道路用地，河道用地變更為河

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河川區(排水使用)變更為河川區(排水使用)兼供道

路使用，高速鐵路用地變更為高速鐵路兼供道路使用。變更理由如下：  

(一)紓解車流 

台灣高鐵通車後，縣道 122 線、117 線及 120 線往新竹六家車站

搭乘高鐵，隨著竹北市之快速蓬勃發展，聯外道路交通量急速增加，

該等道路於尖峰時間已出現壅塞現象，為有效疏導竹北高鐵特定區往

新竹科學園區車流瓶頸、提昇區域內道路服務水準，亟需興闢新竹六

家高鐵車站之專用連外道路。 

(二)有效串連六家高鐵站與新竹科學園區  

六家高鐵站特定區完工後，已興建一條以高鐵六家站為起點，並

延伸至中興路四段為終點之聯絡道路。現階段僅能透過高鐵橋下道路

及縣道 117 線連通至中興路，路網系統尚未完備，無法直接串連六家

高鐵站與新竹科學園區，則降低了高鐵六家站至中興路四段聯絡道路

之開闢效益。 

 (三)促進地方繁榮 

南北串連高鐵新竹車站特定區、新竹生醫園區、台灣知識經濟旗

艦園區、二三重都市計畫區與新竹科學園區等區域，並透過縱橫路網

之聯繫豐富地區觀光資源，進而帶動新竹縣、市周邊地方繁榮且本興

闢道路計畫業獲內政部營建署同意納入 104-107 年之生活圈道路交通

系統建設計畫辦理（詳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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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本計畫變更內容詳表 14 所示。 

表 14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中興路四段

與高鐵橋交

叉路口 

高速鐵路用地 

(0.0009 公頃) 

高速鐵路兼供道

路使用 

(0.0009 公頃) 

1.台灣高鐵通車後，縣道

122 線、117 線及 120 線往

新竹六家車站搭乘高鐵，

隨著竹北市之快速蓬勃發

展，聯外道路交通量急速

增加，該等道路於尖峰時

間已出現壅塞現象，亟需

興闢新竹六家高鐵車站之

專用連外道路。 

2.六家高鐵站特定區完工

後，已興建一條以高鐵六

家站為起點，並延伸至中

興路四段為終點之聯絡道

路。現階段僅能透過高鐵

橋下道路及縣道 117 線連

通至中興路，路網系統尚

未完備，無法直接串連六

家高鐵站與新竹科學園

區，則降低了高鐵六家站

至中興路四段聯絡道路之

開闢效益。 

3.南北串連高鐵新竹車站

特定區、新竹生醫園區等

區域。並透過縱橫路網之

聯繫豐富地區觀光資源，

進而帶動新竹縣、市周邊

地方繁榮。 

4.「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

至竹科工程(中興路─力

行路段)」計畫業獲內政部

營建署同意納入 104-107

年之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

建設計畫辦理（詳附件

二）。 

業經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

員會民國 106

年 2 月 14 日

第 894次會議

審議通過 
2 

高鐵西側-零

工四、五 

零星工業區 

(0.0485 公頃) 

道路用地 

(0.0485 公頃) 

3 

高鐵西側-工

十八 

工業區 

(1.2925 公頃) 

道路用地 

(2.5920 公頃) 

高鐵西側-工

十九 

工業區 

(0.0622 公頃) 

高鐵西側-工

二十 

工業區 

(1.2373 公頃) 

4 

高鐵西側-綠

二十四 

綠地用地

(0.1533 公頃) 

道路用地 

(0.4226 公頃) 

高鐵西側-綠

二十四 

綠地用地

(0.1522 公頃) 

高鐵西側-綠

二十五 

綠地用地

(0.1171 公頃) 

5 

高鐵西側-變

更道路中段

之綠二十四

附近 

道路用地- 

附帶條件需整

體規劃開發 

(0.1051 公頃) 

道路用地 

(0.1051 公頃) 

依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

會民國106年

2 月 14 日第

894 次會議決

議補辦公開

展覽及說明

會 

6 

高鐵西側-變

更道路中段

之柯子湖溪 

河川區 

(排水使用) 

(0.0602 公頃) 

河川區 

(排水使用)兼供

道路使用 

(0.0602 公頃) 

7 

高鐵西側-變

更道路中段

之柯子湖溪 

河道用地 

(0.0008 公頃) 

河道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008 公頃) 

總計 3.2301 公頃 

註：1.凡本次變更未指明部分均應依原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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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本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備註: 1. 變更內容綜理表 1、2、3、4案業已於民國 106 年 2月 14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4 次會

議審議通過。 

2.變更內容綜理表 5、6、7案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爰按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6 年 2月 14 日第

894 次會議決議補辦本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1 

3 

4 

2

變更道路用地-附帶條件需整體規劃

開發為道路用地 

5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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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道 122 線(中興路)計畫道路路寬為 25m，現況為 20m。本次新闢道路之

截角部分已於道路用地上，故本此變更範圍不含縣道 122 線(中興路)道路的

部分。 

圖 11  本計畫變更內容(北側局部放大)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變更高速鐵路用地為高速鐵路兼

供道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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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次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高速鐵路兼供道
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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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面積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3.9453 3.9453 0.87 0.99

工業區 228.9184 -2.5920 226.3264 49.86 56.63

零星工業區 6.6761 -0.0485 6.6276 1.46 1.66

研究專用區 43.4555 43.4555 9.57 10.87

農業區 0.9086 0.9086 0.20 0.23

風景區 0.0000 0.0000 0.00 0.00

保護區 53.2159 53.2159 11.72 13.32

河川區(排水使用) 8.7656 -0.0602 8.7054 1.92 2.18

河川區(排水使用) 

兼供道路使用 
0.4446 0.0602 0.5048 0.11 0.13

小計 346.3300 -2.6405 343.6895 75.71 86.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0500 0.0500 0.01 0.01

文中用地 3.4572 3.4572 0.76 0.87

公園用地 51.8071 51.8071 11.41 12.96

綠地用地 8.6513 -0.4226 8.2287 1.81 2.06

電路鐵塔用地 0.0762 0.0762 0.02 0.02

高速鐵路用地 6.6214 -0.0009 6.6205 1.46 1.66

高速鐵路 

兼供道路使用 
0.0000 0.0009 0.0009 *1 *2

道路用地 35.8889 3.0631** 38.9520 8.58 9.75

河道用地 1.0612 -0.0008 1.0604 0.23 0.27

河道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0000 0.0008 0.0008 0.00 0.00

小計 107.6133 2.6405 110.2538 24.29 27.59

合計 453.9433 0.0000 453.9433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399.6472 0.0000 399.6472 - 100.00

註：1.百分比(1)係為佔計畫總面積比；百分比(2)係為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比。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 

3.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4.「+」表示增加面積，「-」表示減少面積，「*」表示面積小於 0.01 百分比。 

「*
1」實際百分比為 0.0001 ；「*2」實際百分比為 0.0002。 

5. 「**」表示增減面積已包含取消原計畫之整體規劃開發附帶條件，其取消面

積約為 0.1051 公頃，取消附帶條件不影響本次面積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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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實施進度 

配合新竹縣政府辦理期程而定，將於民國 105 年底前完成規劃設計，

民國 106 年底前用地取得，預計於民國 107 年開始施工，並於 109 年底

完工。 

二、開發方式 

本案土地權屬大抵為私有地主所有採協議價購取得，若協議不成採用

「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2款：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

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第 2款、

交通事業。 

公有地分屬新竹縣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管有，故公有土地採公地撥用方式取得。 

三、開發經費 

本案所有開發經費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與新竹縣政府編列預算共同

負擔，預定建設完成時程為民國 109 年。本工程所需用地面積約為

32,301.97m2，其中公有地約 3,568.77m2，私有地約 24,972.42m2，未登錄

約 3,760.78m2，用地費用公有地部分依無償撥用方式估算；私有地部分則

依市價估算，參考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系統登錄之實際交易案例估

計，計畫地區住宅區土地市值平均約為 29,200 元/ m2，土地徵收費用約

為 72,919.46 萬元。 

土地徵購及地上物補償費約為 76,059.47 萬元、整地及工程費約為

94,216.11 萬元，故本案所需之開發總經費，約 170,275.58 萬元，詳表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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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
共
設
施
種
類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單位：萬元) 

主辦 
單位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經費 
來源 

無
償
提
供 

協
議
價
購 

徵
收 

公
地
撥
用 

其
他(

已
取
得) 

土地徵購及
地上物補償

費 

整地及工
程費 合計 

道
路
用
地 

公有地 0.3569   V V 0 2,365.14 2,365.14 

新
竹
縣
政
府 

109
年

內政部營
建署補助
與新竹縣
政府編列
預算。 

私有地 2.4973  V V   76,059.47 79,829.00 155,888.47 

小計 2.8541     76,059.47 82,194.14 158,253.61 

未登錄 0.3760 - - - - - 0 12,021.97 12,021.97 

合計 3.2301     76,059.47 94,216.11 170,275.58 

註：本案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時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資料來源: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可行性評估(含初步規

劃)-路線規劃成果期末報告(105/8)、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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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效益說明 

有關縣道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竹東鎮部分)道路興闢

之效益說明如下： 

一、道路建設後可達成之主要功能與效益 

1.健全新竹生活圈道路系統，建立完整之區域性交通路網。 

2.改善現有道路瓶頸，提高道路服務水準：縣道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

科學園區(竹東鎮部分)道路興闢，將可服務高鐵站與縣道 122 線(中興

路)間，南北向銜接之交通需求，可將車流分流，有效紓解縣道 122 線

之車流回堵問題，使未來縣道 122 線(中興路)各路段之道路服務水準維

持於 D級以上，提升竹東鎮及周邊地區之交通運輸服務水準，健全整體

性交通運輸系統。 

3.因應園區三期、竹東(頭重、二重、三重)都市計畫區及高鐵站間之連絡

需求，興闢南北向橫向聯繫道路，紓解縣道 117 線交通負荷之效益。 

4.有效疏導竹北高鐵特定區往新竹科學園區車流瓶頸 

二、與政府政策目標之配合情形 

1.配合國家高科技產業之發展，本計畫道路連結科學園區及新竹高鐵車

站，建構新竹高科技產業園區之便捷路網。 

2.配合新竹生活圈 7縱 7橫交通路網，建全區域路網。 

三、與政府重大建設開發案之配合情形 

可順利連通新竹科學園區，同時連貫未來科園三期及生醫園區。涵蓋

之都市計畫區有六家高鐵站特定區、臺灣知識園區計畫、生醫園區、竹東

(頭重、二重、三重)都市計畫區與新竹科學園區等區域。 

四、環境影響說明：本道路建設對週遭生活環境、自然生態、社會經濟及景觀

等方面影響 

1.本計畫辦理徵收後主要開發作為道路使用，拓寬後增加行車之順暢性，

減少會車停滯時之廢氣排放，減輕道路拓寬對環境生態及居民影響，以

維護居民健康。 

2.計畫道路未來於施工時將會設置保護圍籬，同時避免夜間大量機具同時

操作，並採減音與防振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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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道路建設時對周遭生活環境、自然生態等因素會考量影響程度最低的

方式設計與施工；完成後對週遭社會經濟及景觀會帶來正面的發展。 

玖、其他應載明事項 

一、本案將來開發時應確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雖本計

畫區未涉及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惟涉及之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自來水質

水量保護區，故開發時應依其相關目的事業法令管制或規定辦理。 

二、本計畫變更後綠地用地面積減少 0.4226 公頃，後續辦理該地區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時，儘可能予以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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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與土地所有權人溝通情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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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本案與土地所有權人溝通情形及歷次地方說明會
會議紀錄 

日期 與地主溝通內容 

104.11.15 

第一次地方說明會(新竹縣部分) 
民眾陳述:以排水問題為主 
回應:有關排水問題關於後續細設之考量，細設時程約落在 2 年後，會將相關的

資訊提供給顧問公司考量。

104.12.11 

第一次地方說明會(新竹市部分) 
民眾陳述:橋梁落墩、建議採低震動的施工方式 
回應: 
1.落墩位置避開中強光電之停車場 
2.若是施工產生的影響則未來可建議未來採低振動機具來進行施工。 

105.06.04 
第二次地方說明會(新竹縣部分) 
民眾陳述:徵收價格為何 
回應:市價徵收 

105.06.14 

第二次地方說明會(新竹市部分) 
民眾陳述:大豐玻璃陳情調整路線 
回應:於 105.06.22 拆遷安置事宜會議決議依大豐玻璃陳情意見調整路線，減少

拆遷面積(乙方案改為丙方案)。 

105.09.14 

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事由:與民眾說明本次變更範圍及內容 
民眾陳情: 
1. 陳情案件分為六大類別，共 17 案。 

(1)涉及與園區三期開發案併案徵收處理 (4)涉及徵收價格 

(2)涉及反對道路高架化 (5)涉及變更道路路線設計 

(3)涉及灌溉溝渠 (6)涉及廣昌法律訴訟案 

2.大豐玻璃無再提陳情意見 

105.11.17 

第二次專案小組 
事由:民眾陳述陳情理由 
列席案件數:共 8 案 
案件類別: 

(1)涉及反對道路高架化 
(2)涉及灌溉溝渠 
(3)涉及徵收價格 

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建議未便採納，維持新竹縣政府規劃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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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及 編

案

說

事 項 
號 

縣
專
〈

由 
變
份

明 
一

二

三

新

縣 都 委
專 案 小
〈 第 一 次

變更新竹科
份)(配合 1

一、 本案辦

(一)公開

天

(二)公開

於新

(三)公開

體陳

二、 計畫緣

線及

聯外道

需興闢

荷，提

三、 變更範

口，迄

東鎮

公里

新竹縣都市

委 會
小 組
次 〉

所
竹

科學工業園
122 線(中

辦理歷程說

開展覽日期

。 

開說明會日

新竹縣竹東

開展覽期間

陳情意見綜

緣起： 

在台灣高鐵

120 線，往

道路交通量

闢新竹六家

提高道路服

範圍與面積

本案變更範

迄點位於「

) 」計畫之

，面積約 3

市計畫委

附件 16

所 屬 鄉 鎮
竹 東

園區特定
中興路)銜接

說明： 

期：自 105 年

日期及地點

東鎮公所三樓

間(含逾期)公

綜理表) 

鐵通車後，新

往新竹六家車

量急速增加

家高鐵車站之

服務水準，促

積： 

範圍起點為

「新竹科學工

之西側，新竹

3.0640 公頃

委員會第一

鎮 市 ：
東 鎮

區主要計
接新竹科學

年 8 月 25

：於 105 年

樓會議室(新

公民或團體

新竹科學園

車站搭乘高

，該等道路

之專用連外

促進高科技

為縣道 122 

工業園區特

竹縣、市交

頃。 

一次專案小

日期：1

計畫-新竹縣
學園區新

日起至 10

年 9 月 14 日

新竹縣竹東

體陳情意見共

園區之旅客多

高鐵，隨著竹

路於尖峰時間

外道路，以紓

技經濟發展

線道路(中

特定區主要計

界處，路寬

小組會議紀

105 年 1

縣轄部分
新闢道路)計

5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上

東鎮東林路

共 17 件。

多取道縣道

竹北市之快速

時間已出現壅

紓緩區內道

展。 

中興路四段

計畫-新竹縣

寬 30 公尺，

紀錄 

1 月 3 日

分(竹東鎮部
計畫案 

25 日止計

上午 10 時

88 號)。

(詳公民或團

道 122 線、1

速蓬勃發展

壅塞現象，亟

道路之交通負

)高鐵橋下路

縣轄部分(竹

長度約 1.

日

部

31

，

團

17

展，

亟

負

路

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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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縣 都 委 會
專 案 小 組
〈 第 一 次 〉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105 年 11 月 3 日

案 由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部
份)(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計畫案 

四、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新竹縣政府 

五、 規劃單位：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六、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2項。 

七、 變更內容: 

(一)變更工業區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2.5920 公頃。 

(二)變更零星工業區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0.0485 公頃。 

(三)變更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0.4226 公頃。 

(四) 變更高速鐵路用地為高速鐵路兼供道路用地使用，變更面積約

0.0009 公頃。 

變更面積合計約 3.0640 公頃。 

八、 辦理經過： 

(一)本案變更範圍座落於「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計畫範圍內，刻正辦

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變更審議程序中，目前主要計畫尚未發布

實施，後續仍應依內政部都委會審定方案為凖。 

(二)經查「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於 98 年 12 月 22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 721 次會議決議，本案惟退回新竹縣政府重新研議，並

於 99 年 05 月 26 日至 99 年 06 月 24 日辦理第四次公開展覽，於

99 年 6 月 19 日假「新竹縣竹東鎮二重國小禮堂」舉辦說明會，

並召開 3 次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惟後續未提

送至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  

(三)另有關「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因擬定細部計畫規劃及區段

徵收工程涉及修正主要計畫，又因「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縣

轄竹東鎮區段徵收委託開發案」本府已於 102 年 2 月 22 日府地價

字第 1020024775 號函通知廣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終止旨揭

開發案契約之全部，並於 103 年 11 月 6 日召開結算會議完成結算

作業，本府目前與廣昌公司尚有爭訟事宜。 

(四)本府工務處於 104 年 10 月 16 日取得 104-107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營署都字第 1042917051 號函:『 「高鐵橋下聯

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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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縣 都 委 會
專 案 小 組
〈 第 一 次 〉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105 年 11 月 3 日

案 由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部
份)(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計畫案 

絡道延伸至竹科工程(中興路-力行路段)」案係為改善新竹科學園

區附近道路線道 117 及 122 縣壅塞問題，...，且因本工程涉及都

市計畫變更問題，恐影響用地取得時程，考量本期計畫至 107 年

止，請新竹縣政府務必依規劃期程於 105 年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

更作業 』。 

(五)爰此，本府工務處於 104 年 12 月 02 日簽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2項規定辦理逕為變更在案，另於 105 年 01

月 30 日辦理本案都市計畫公開招標作業，並配合路線定線後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相關事宜。 

作 業 單 位 
綜 合 意 見 

1. 本案係配合內政部營建署 104-107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有

關辦理內容及程序，請本府工務處表示意見。 

2. 有關本府目前與廣昌公司爭訟相關事宜，請本府地政處地價科協助說明。

3. P.5 本案歷次變更綜理表應請確為檢核後補充於計畫書。 

4. 本案於環境敏感區分析中有屬第一類活動斷層之新城斷層經過本計畫

區，其規劃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請規劃單位說明後，提委員會討論。

5. 本案變更圖說漏未標示河川區及原道路用地（需整體規劃開發）範圍，恐

造成後續徵收取得問題，請確為檢討變更範圍。 

6. P.35 本案變更部分零星工業區為道路用地，是否會影響後續使用及造成

重建問題，請規劃單位說明後提請委員會討論。 

7. 本案變更部分高速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是否會影響高鐵軌道，請規劃

單位說明後並請高鐵局表示意見。 

專 案 小 組 
初 步 建 議 本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如下： 

1.本案銜接 122 線中興路部分是否評估過採高架跨越以減少衝突點發生。 

2.本案橫跨河川區或河道用地部分應修正為兼供道路使用，以符實際。 

3.本案報告書交通服務水準部分請補充道路幾何特性部分，並請確為檢核相

關資料正確性。 

4.新竹市力行路路寬 40m 與本案新闢道路 30m 往後如何銜接，應請補充說明。

5.本案預訂於下次專案小組會議聽取人民陳情意見。 

 

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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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及 編

案

說

事 項 
號 

縣
專
〈

由 
變
份

明 
一

二

三

新

縣 都 委
專 案 小
〈 第 二 次

變更新竹科
份)(配合 1

一、 本案辦

(一)公開

天

(二)公開

於新

(三)公開

體陳

二、 計畫緣

線及

聯外道

需興闢

荷，提

三、 變更範

口，迄

東鎮

公里

新竹縣都

委 會
小 組
次 〉

所
竹

科學工業園
122 線(中

辦理歷程說

開展覽日期

。 

開說明會日

新竹縣竹東

開展覽期間

陳情意見綜

緣起： 

在台灣高鐵

120 線，往

道路交通量

闢新竹六家

提高道路服

範圍與面積

本案變更範

迄點位於「

) 」計畫之

，面積約 3

都市計畫委

附件 20

所 屬 鄉 鎮
竹 東

園區特定
中興路)銜接

說明： 

期：自 105 年

日期及地點

東鎮公所三樓

間(含逾期)公

綜理表) 

鐵通車後，新

往新竹六家車

量急速增加

家高鐵車站之

服務水準，促

積： 

範圍起點為

「新竹科學工

之西側，新竹

3.2301 公頃

委員會第二

鎮 市 ：
東 鎮

區主要計
接新竹科學

年 8 月 25

：於 105 年

樓會議室(新

公民或團體

新竹科學園

車站搭乘高

，該等道路

之專用連外

促進高科技

為縣道 122 

工業園區特

竹縣、市交

頃。 

二次專案小

日期：1

計畫-新竹縣
學園區新

日起至 10

年 9 月 14 日

新竹縣竹東

體陳情意見共

園區之旅客多

高鐵，隨著竹

路於尖峰時間

外道路，以紓

技經濟發展

線道路(中

特定區主要計

界處，路寬

小組會議紀

105 年 1

縣轄部分
新闢道路)計

5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上

東鎮東林路

共 17 件。

多取道縣道

竹北市之快速

時間已出現壅

紓緩區內道

展。 

中興路四段

計畫-新竹縣

寬 30 公尺，

紀錄 

1 月 17 日

分(竹東鎮部
計畫案 

25 日止計

上午 10 時

88 號)。

(詳公民或團

道 122 線、1

速蓬勃發展

壅塞現象，亟

道路之交通負

)高鐵橋下路

縣轄部分(竹

長度約 1.

日

部

31

，

團

17

展，

亟

負

路

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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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縣 都 委 會
專 案 小 組
〈 第 二 次 〉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105 年 11 月 17 日

案 由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部
份)(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計畫案 

 

四、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新竹縣政府 

五、 規劃單位：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六、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2項。 

七、 變更內容: 

(一)變更工業區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2.5920 公頃。 

(二)變更零星工業區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0.0485 公頃。 

(三)變更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0.4226 公頃。 

(四)變更高速鐵路用地為高速鐵路兼供道路使用，變更面積約

0.0009 公頃。 

(五)變更道路用地-附帶條件需整體規劃開發為道路用地，變更面

積約 0.1051 公頃。 

(六)變更河川區(排水使用)為河川區(排水使用)兼供道路使用，變

更面積約 0.0602 公頃。 

(七) 變更河道用地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變更面積約 0.0008

公頃。 

變更面積合計約 3.2301 公頃。 

八、 辦理經過： 

(一)本案變更範圍座落於「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計畫範圍內，刻正辦

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變更審議程序中，目前主要計畫尚未發布

實施，後續仍應依內政部都委會審定方案為凖。 

(二)經查「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於 98 年 12 月 22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 721 次會議決議，本案惟退回新竹縣政府重新研議，並

於 99 年 05 月 26 日至 99 年 06 月 24 日辦理第四次公開展覽，於

99 年 6 月 19 日假「新竹縣竹東鎮二重國小禮堂」舉辦說明會，

並召開 3 次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惟後續未提

送至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  

(三)另有關「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因擬定細部計畫規劃及區段

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附件 22 
 

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縣 都 委 會
專 案 小 組
〈 第 二 次 〉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105 年 11 月 17 日

案 由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部
份)(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計畫案 

徵收工程涉及修正主要計畫，又因「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縣

轄竹東鎮區段徵收委託開發案」本府已於 102 年 2 月 22 日府地價

字第 1020024775 號函通知廣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終止旨揭

開發案契約之全部，並於 103 年 11 月 6 日召開結算會議完成結算

作業，本府目前與廣昌公司尚有爭訟事宜。 

(四)本府工務處於 104 年 10 月 16 日取得 104-107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營署都字第 1042917051 號函:『 「高鐵橋下聯

絡道延伸至竹科工程(中興路-力行路段)」案係為改善新竹科學園

區附近道路線道 117 及 122 縣壅塞問題，...，且因本工程涉及都

市計畫變更問題，恐影響用地取得時程，考量本期計畫至 107 年

止，請新竹縣政府務必依規劃期程於 105 年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

更作業 』。 

(五)爰此，本府工務處於 104 年 12 月 02 日簽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2項規定辦理逕為變更在案，另於 105 年 01

月 30 日辦理本案都市計畫公開招標作業，並配合路線定線後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相關事宜。 

(六)本案業於 105 年 11 月 3 日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並決議於下

次專案小組會議邀集陳情人與會說明，爰此召開本會議。 

作 業 單 位 
綜 合 意 見 

有關人民團體陳情意見之作業單位初核意見，詳附件內容。 

專 案 小 組 
初 步 建 議 本案請規劃單位依歷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補充相關資料後，

逕提縣都委會大會審議。 

 

 

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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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部份)(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

科學園區新闢道路)計畫案公開展覽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共計 18 案) 

第一類：涉及與園區三期開發案併案徵收處理(共計 1 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1 

連渭銘 

105.9.7 

柯子湖段 

344-1 、

344-5 地號 

不同意以一般

徵收方式取得

本 人 名 下 土

地，因當時土地

取 得 價 格 較

高，以一般徵收

取得名下土地

會造成損失。 

希望能與園區三

期開發案併案

徵收處理。 

本府工務處於 104 年 10 月 16

日取得營建署 104-107 年度生活圈

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因本案工

程涉及都市計畫變更問題，恐影響

用地取得時程，考量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至 107 年止，規劃

期程須於 105 年底前完成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時程上無法與園區三期

開發併案徵收處理。 

1. 請本府地

政處地價

科協助說

明園區三

期開發案

訴訟進度

及預定期

程後提請

委員會討

論。 

2.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因 縣 府 與

廣 昌 尚 在

行 政 訴 訟

階段，與本

案 辦 理 依

據 及 期 程

有別，建議

不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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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涉及反對道路高架化(共計 7 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2 

范吉田 

105.9.10 

頭重埔段

317-40、

317-41、

317-42、

317-43、

317-44、 

316 各

筆、318 各

筆地號 

道路工程不要

封閉，開放可

以使用。 

改為平面道路 一、經查本案行經陳情人之土地為頭

重埔段 317-42 地號一筆土地，

其餘地號，不在本案變更範圍

內。 

二、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中興路

四段與高速鐵路道路交會處之

西南側，約位於變更道路工程

0+030 里程數，非高架道路。 

1. 陳情事項

涉及路線

規劃設計

型式，請規

劃單位說

明陳情位

置現況及

路線規劃

設計後提

請委員會

討論。 

2.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建 議 不 予 採

納，惟建議工

程單位未來施

工考量道路設

計納入參採。

 

人 陳

3 

鄭昌旺 

105.9.14 

柯子湖段

19、20、

21、517 地

號 

請縣府考量城

鄉發展，以下

19、20、21、

517 道路可走

平面道路，對

未來發展才有

幫助，若建設

高架道路，根

本切斷原本平

整可以利用的

土地，對於本

地塊地主、鄉

親用路、未來

發 展 沒 有 幫

助，請謹慎評

估。 

建 設 平 面 道

路，對未來發展

才有幫助。 

一、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新竹

縣、市交界處之東側，變更道路

南側，約位於變更道路工程

1+040 里程數，為高架道路。 

二、 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則，主要是

以 

(一)路線盡量平順以維持行車舒

適性，符合設計規範標準。

(二)配合現況地形地物，減少挖

土方量，降低對週遭環境影

響。 

(三)減少用地徵收及拆遷。 

(四)符合交通運輸需求。 

(五)考量土地整體規劃，增進土

地利用效率。 

綜合上述因素，道路規劃設計遇

地形、河川、行車安全等考量，以高

架化方式設計，其餘仍盡量以平面道

路為主。 

併人陳 2 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2 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人 陳

4 

鄒秀梅 

105.9.14 

柯子湖段 

17、30、

31、510、

516 地號 

上述地號計劃

為高架，對地

主 無 經 濟 效

益，土地劃分

兩地，水源被

切斷破壞，柯

子湖溪無法利

用，破壞整片

良田。 

一、 請規劃為

平面道路，

並設水管引

用柯子湖溪

水源。 

二、 規劃另外

道路，不經

上述地段。

一、 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分別位於本

次變更道路與河川兼道路用地之

交界處以及變更道路南側之工二

十 ， 約 位 於 變 更 道 路 工 程

0+700~0+990 里程數，為高架道

路。 

二、  

(一)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

則，併本表編號人陳 3 第二

條辦理。  

(二)又本府規劃路線須跨過柯子

湖溪，約位於變更道路工程

南北向 0+650~0+702 里程

1. 道路規劃

部分併人

陳 2 之初

審意見。 

2.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1. 有關道路

規劃部分

併人陳 2

之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 

2. 有關灌溉

溝渠部分

建議照作

業單位初

審意見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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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數，此路段之道路設計得為

橋樑，無法由平面道路取代。

(三) 灌溉溝渠部分，依一般工程

設計之貫例，在細部設計階

段時，如有涉及灌溉溝渠之

部份，將會同農田水利會，

依實際灌溉需求，以排水箱

涵穿越或溝渠改道之方式，

維持既有灌溉溝渠之功能，

不會阻斷水源。 

三、 道路設計行經之路線，以整體

性作為考量，須配合現況地形地

物，以最少拆遷、降低對當地居

民的影響為最大考量。建議維持

規劃路線之路型。 

人 陳

5 

吳克志、

吳雲煙 

105.9.14 

頭重埔段

318-11、

318-36、

318-37 

地號 

一、 土 地 分

割後，畸

零地多，

徵收後無

法使用。 

二、 地 價 公

告與市價

定 義 不

清。 

三、 周 邊 土

地解編，

住宅區。 

四、 路 面 設

計不走封

閉型，方

便地面進

出。 

一、 高於市價

徵收。 

二、 市價決議

前明確告知

地主，取得

地主同意。

三、 送都委會

審 議 ， 解

編。 

四、 不設路面

圍欄。 

一、  

(一)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

「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

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

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

地價。 

(二)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

『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易

價格，可參考：1.政府相關

公開資訊或  2.不動產仲介

業相關訊息或  3.不動產估

價師查估。 

二、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需用

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

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未

來辦理用地徵收作業將於協議

價購說明會告知民眾土地及建

物補償之價格。 

三、 此路段實有開闢之必要性 

(一) 紓解車流 

     周邊道路於尖峰時間

已出現壅塞現象，為有效疏

導竹北高鐵特定區往新竹科

學園區車流瓶頸、提昇區域

內道路服務水準，亟需興闢

新竹六家高鐵車站之專用連

外道路。 

(二) 有效串連六家高鐵站與新竹

科學園區 

     目前高鐵橋下聯絡道

延伸至竹科工程第一期已完

工，第二期也已發包施工，

本案為第三期工程，此路段

若無開闢，則無法有效直接

1. 有關路面

圍欄部分

請規劃單

位說明路

線規劃設

計後提請

委員會討

論。 

2. 另後續一

般徵收事

宜及周邊

土地解編

部分，非屬

本案專案

小組審議

範疇。 

3.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1. 有關道路

規劃部分

併人陳 2

之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 

2. 其餘建議

照作業單

位初審意

見通過。

 



附件 26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串連六家高鐵站與新竹科學

園區，同時也降低了高鐵六

家站至中興路四段聯絡道路

之開闢效益。 

    綜合上述因素，本案實有開闢之

必要性。 

四、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本次變

更道路北端，高速鐵路西側之工

十八，約位於變更道路工程

0+120~0+260 里程數，為平面道

路，非高架道路。道路配置部

分，未來道路完成路面與現地高

差超過 50 公分，為維護行人安

全以避免有不慎墜落之疑慮，故

將於部分路段設置欄杆。 

人 陳

6 

鄭益雄 

105.9.14 

柯子湖段

19-3、

520、

520-1 地

號 

一、 我 本 人

鄭益雄訴

求是道路

使 用 用

地，有開

闢灌溉及

民生用水

深耕，一

座約 120

米深，可

否 保 留 ?

如果無法

保留，廢

除請使用

地單位開

張證明，

以後開掘

深井時，

於 法 有

據 ， 謝

謝。 

二、 反 對 高

架 

道路開闢，原有

道路應設保留

道路暢通，道路

兩旁排水系統

要暢通。 

一、 經查本案行經陳情人之土地為

柯子湖段19-3及520-1地號等兩

筆土地，其餘地號，不在本案變

更範圍內。 

二、 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變更道

路南側之工二十，約位於變更道

路工程 1+100~1+120 里程數，為

高架道路。 

三、 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則，

併本表編號人陳 3 第二條辦理。

四、 有關灌溉溝渠建議，併表本編

號人陳 4 第二條第三項辦理。 

併人陳 4 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4 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人 陳

16 

黃秀珍 

105.9.24 

柯子湖段

509 地號 

本案計畫

道路最末端地

號 509，並無高

低落差，不應

規劃為高架道

路。就 509 地

號有18,433平

方公尺，僅須

被徵收其中的

1/10，其餘的

9/10 卻因高架

道路而受害，

鑑請貴會考量

縣民福祉。 

檢討末端可取

平面處，做平面

道路。 

一、 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新竹

縣、市交界處之工二十，約位於

變更道路工程1+100~1+120里程

數，為高架道路。 

二、 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則，

併本表編號人陳 3 第二條辦理。

併人陳 2 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2 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附件 27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逾 人

陳 1 

鄒金海、

鄒英妹、

鄒金泉、

鄒秀琴、

鄒金水、

鄒金龍、

鄒秀梅 

105.11.1

7 

柯子湖段

17、30、

31、510、

516 地號 

反 對 高 架 道

路： 

1.使其他土地

失去經濟價值

與效益 

2.使其他土地

失 去 利 用 價

值，影響種植

(如：植物採光

不足等) 

設計為平面道

路 

  併人陳 2 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附件 28 

 

第三類：涉及灌溉溝渠(共計 1 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7 

鄒金海 

105.9.14 

柯子湖段 

17、30、31、

510、516 地

號 

(空白) 施工前請先將

灌 溉 溝 渠 做

好。 

有關灌溉溝渠建議，併表本編號

人陳 4 第二條第三項辦理。 
併人陳 4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4 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附件 29 

 

第四類：涉及徵收價格(共計 1 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17 

劉春蘭 

105.9.14 

柯 子 湖 段

32 地號 

本區土地縣

政府原計劃

作 區 段 徵

收，現改為一

般徵收，公告

現值與市價

有相當大的

差距。 

一、 建議縣

府 應 苦

民 所

苦，以市

價 計

算，或優

於 市 價

徵收。

二、 考慮新

路 計 劃

以西，接

園 區 邊

界 範 圍

內 ， 工

18 、 工

20 範圍

內 改 用

區 段 徵

收。 

三、 徵收後

剩 下 無

法 作 業

之 農

地，亦應

一 併 由

縣 府 徵

收。 

一、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被徵

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

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

其地價。 

二、 徵收方式則依計畫規定方式執

行，本區則採一般徵收。 

三、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

定，一併徵收須於徵收計畫公告

一年內申請。 

1. 後續一般徵

收事宜及周

邊土地開發

方式部份，

非屬本案專

案小組審議

範疇。 

2. 其餘建議照

處理情形通

過。 

 

建議照作業初

審意見通過，

惟請工程單位

就地主權益保

障部分加強宣

導告知。 

 

 

 



附件 30 

 

第五類：涉及變更道路路線設計(共計 1 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8 

陳建璋 

105.9.14 

非地主 一、 用 路

人的觀

點 : 建

議最短

最直的

路線。

二、 縣 政

府不同

意建議

路線的

理由並

不 合

理。 

三、 讓 竹

科東側

交通與

北側高

鐵橋下

道路分

流 

一、 建議最短最直的路線。

(一)高鐵橋下道路縣政府

規劃路線，經過中興

路向南延伸，做了一

個大轉彎，在中強光

電旁進入園區銜接力

行路，規劃長度計

1300 公尺。 

(二)建議變更為最短的

路線，由柯湖路 201

巷前，高架道路跨

過柯子湖溪，在金

山社區與世界先進

間的園區側門，進

入園區銜接力行

路，道路長度約 850

公尺，較縣政府規

劃路線縮短 450 公

尺。 

(三)本項道路建議路線

經過柯子湖溪後，

屬於科學園區管轄

土地，其餘應徵收

土地面積較縣政府

規 劃 路 線 減 少

1/2、道路興建成本

減少 1/3、用路人

交通時間與成本也

減少 1/3，建議路

線明顯有利。 

二、 縣政府不同意建議路

線的理由並不合理。 

(一)縣政府回函表示:

建議路線須拆除 4

個建物，面積 839

公尺，拆遷面積過

大，所以不同意。

但是縣政府套繪的

建議路線有落差，

建議路線實際只有

拆除墓園 1 個及一

層樓簡易型建物 1

戶，沒有碰觸世界

先進廠房，而且縣

政府沒有說明縣政

府規劃路線建物拆

除面積。 

(二)道路可行性說明會

縣政府表示:新竹

市民反對建議路

線。但是建議路線

尚未成案，與金山

社區也有一定距

一、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

則，併本表編號人陳 3 第二

條辦理。 

二、陳情建議路線不符合路線設

計之原則 

(一)高程落差 

陳情建議路線之

終點洽行經金山社區

通往力行路之金山南

街，因金山南街與力行

路目前已有高差，約

1~2 公尺，倘若直接銜

接，將使得路面坡度更

為陡峭，不符合道路行

車之舒適性。 

(二)道路交叉口衝突點 

又陳情建議路線

行經金山南街，需設置

路口供居民進出，該路

口鄰近力行路路口，連

續路口相互影響，將使

運轉效能不佳。且短距

離路口對於支幹道之

進出車輛，則有儲車空

間不足等交通問題。 

(三)路口延滯時間增加 

以金山社區居民

而言，相同距離在增加

計畫道路後，須行經兩

個號誌路口才能進入

園區，未來進出將更為

不易，容易造成瓶頸路

段。  

(四)降低緩衝綠帶之效益 

陳情人建議路線

行經園區事業用地，其

基礎公共設施大多已

開闢完成且建議道路

行經都市計畫所留設

之隔離綠帶，此綠帶主

要為緩衝園區事業專

用區對金山社區之衝

擊。若由此緩衝綠帶行

經，行經之車流將對周

邊住戶造成影響 

(五)需另變更新竹市之都

市計畫 

由於新竹科學園

區特定區計畫(新竹市

部分)之力行路(新竹

縣與新竹市縣市交界

處)路段已留設道路開

1. 請本府工

務處及規

劃單位說

明陳情人

建議路線

與本案變

更範圍之

差異比較

後提請委

員會討論。

2.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建議不予採

納，惟請工

程單位加強

補充說明方

案差異分

析。 

 



附件 31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離，似乎不構成新

竹市民反對的理

由。 

(三)縣政府人員口頭表

示:建議路線會挖

斷坡腳。雖然部分

建議路線等高線密

集，但是順向坡可

能性就相對低，若

不是順向坡，自然

沒有挖斷坡腳的問

題。 

三、讓竹科東側交通與北側

高鐵橋下道路分流 

高鐵橋下道路，縣

政府規劃路線缺乏全盤

考量，中興路口容易產

生交通瓶頸，與地方未

來發展有道路銜接問

題。建議整體規劃主要

道路作為竹科聯外道

路，其他道路規劃建議

如下： 

(一)規劃柯湖段河谷地

道路在中強光電旁

銜接園區力行路，

向西連接明星路、

快速道路，讓竹科

東側交通與北側高

鐵橋下道路分流。

(二)金山街高架銜接高

鐵橋下道路，取代

園區側門小路進入

園區，消除金山街

巷弄間流竄的車流

及塞車情形。 

(三)預留頭重段台地道

路銜接高鐵橋下道

路介面，並向西連

接二重交流道。 

(四)沿工研院南側闢建

中興路外環道，並

向西通往竹東。 

口位置，若依建議路線

變更道路路型，則需再

變更新竹市之都市計

畫，且其公共設施部分

已開闢，故本案道路路

線勢必將要由此開口

銜接道路。 

(六)建物拆除面積較原路

線多出 40.12% 

陳情建議路線經

道路規劃單位依設計

規範並以最低拆遷面

積調整其線形。陳情建

議 路 線 雖 為 最 短 距

離，但陳情建議路線仍

需拆除鋼筋混凝土房

面積約 1,016.00 m2；

磚 造 面 積 約

244.59m2，總計面積約

1,260.88m2，比本府規

劃路線拆除拆遷鋼筋

混 凝 土 房 面 積 約

170.29m2；磚造面積約

676.83m2；鐵皮面積約

52.73m2，總計面積約

899.85m2。較原路線建

物 拆 除 面 積 多 出

40.12%，對居民之影響

較大。 

三、本案規劃路線同時預留未來

與二重交流道之聯絡道銜

接空間。若依陳情道路直

接接入力行路，二重交流

道之聯絡道再另闢道路接

至力行路，則不論是進入

竹科車流及過境車流皆需

進入竹科力行路，將使竹

科內部道路交通系統更行

惡化，故原規劃路線之設

計將可分散車流，降低竹

科內部道路系統壅塞。 

 

  綜合以上說明，規劃路線

以最少拆遷、降低對當地居民的

影響為最大考量，建議仍維持本

府規劃路線方案為最佳方案。 



附件 32 

 

第六類：涉及廣昌法律訴訟案(共計 7 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9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0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

北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

勝訴(105 年 4 月 28 日)104

年度訴更一字第 77 號判

決)，本開發案契約存在之訴

雖在台北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訴，為兩案均再上

訴，現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

中，先與敘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

間，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

狀，否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

法判決結果相違，將衍生更

多的社會成本，今  貴府明

知本開發案仍在最高行政法

院審理中，卻急於變更計

畫，其公然藐視司法之行

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 105

億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

路、學校、住宅、生活機能

及聯外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

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

付任何經費，即可完成新竹

縣最大之公共建設，非但解

決現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廠

地、住宅不足之問題，更可

提供回台廠商生產基地，對

於提高就業率及振興全國經

濟有立即效果。如此對地方

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巨大，

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之重

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由片

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機

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財

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 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

區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

者，將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

年 7 月如內政部都委會第

686 次會議通過之直線道路

(特23號道路)”捨直取彎”

改成彎曲繞道，不知所求為

何?此種不理性之決策時非

有政治道德良知之人物所當

為。 

四、 貴府針對本開發案之任何變

更計畫若與司法最終判決相

(空白) 一、 

(一)經查內政

部都委會

第 686 次

會議開會

日期為中

華 民 國

97 年  7 

月  15 

日，非陳

情人所言

日 期 98

年。 

(二)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5 日

第 686 次

都委會決

議:「本案

除下列各

點外，其

餘准照新

竹縣政府

核議意見

通過，退

請該府依

照修正計

畫書、圖

後，報由

內政部逕

予核定…

且須再辦

理公開展

覽及說明

會」。 

    基 於

維護農業

生產及希

望整體開

發地主之

權益、尊

重環境保

護之新價

值觀、兼

顧保育與

開發以及

區段徵收

財務等因

素，故計

畫內容配

合整體規

劃因素予

1. 有關本案

依都市計

畫法辦理

個案變更

依據，請規

劃單位說

明。 

2. 有關行政

訴訟部分

併人陳 1

之初審意

見，另有關

開發案契

約履約範

圍請本府

地政處協

助說明釐

清。 

3.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縣府地

政處與廣昌契

約內容第 2 條

第2項註明「本

案開發範圍面

積約 334.3534

公頃，上述面

積以內政部核

定通過之區段

徵收範圍且經

實測後面積為

準。」，另第 5

條第 3 項註明

「惟機關不保

證主要計畫初

步規劃情形之

必然成就，未

來仍應以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之

土地使用計畫

面積配置為

準。」，本計

畫區尚未經各

級都委會審議

通過，且本案

簽准依都市計

畫法第27條規

定辦理逕為變

更，自可依法

辦理。 

受 文

者 : 

新 竹

縣 國

際 產

業 發

展處 

 



附件 33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違將招致續任者之究責，及

本公司之訴追，對於涉入處

理之公務人員將遭受國家賠

償法及相關法律之追訴，為

免浪費國家司法資源及增加

社會成本請立即停止”變更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

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

鎮部分)(配合 122 縣(中興

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

道路)”。 

以調整。

(三)於中華民

國 99 年 5

月26日起

至 99 年 6

月24日止

計 30 天，

辦理第四

次公開展

覽 。

公開展覽

計畫書、

圖之規畫

路網已無

陳情人所

提之特 23

號道路。

且後續截

至目前為

止，並未

再送縣都

委 會 審

查。 

二、本案業經

本府於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02日簽

准，依都

市計畫法

第27條第

1項第4款

暨第 2 項

規定辦理

個案變更

在案。 

三、此路段實

有開闢之

必要性 

(一)紓解車流

        周邊

道路於尖

峰時間已

出現壅塞

現象，為

有效疏導

竹北高鐵

特定區往

新竹科學

園區車流

瓶頸、提

昇區域內

道路服務



附件 34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水準，亟

需興闢新

竹六家高

鐵車站之

專用連外

道路。 

(二) 有效串連

六家高鐵

站與新竹

科學園區

        目前

高鐵橋下

聯絡道延

伸至竹科

工程第一

期已完

工，第二

期也已發

包施工，

本案為第

三期工

程，此路

段若無開

闢，則無

法有效直

接串連六

家高鐵站

與新竹科

學園區，

同時也降

低了高鐵

六家站至

中興路四

段聯絡道

路之開闢

效益。 

綜合上述

因素，本案實

有開闢之必要

性。 

人 陳

10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9.02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 年 4月 28日)104 年度

訴更一字第 77 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 9 辦理。 
併人陳 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中

華 民

國 總

統 蔡



附件 35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 105 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率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 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 年 7 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 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北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附件 36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若能勸使該府以公益之

理由恢復本開發案契約，由於

通盤規劃早已完妥且已經中

央主管機關審竣可立即啟

動，對於改善當前年輕人就業

率及國家經濟之困境當能產

生立竿見影之效果，則國家幸

甚，人民幸甚。 

人 陳

11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 年 4月 28日)104 年度

訴更一字第 77 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 105 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率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 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 年 7 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 號道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 9 辦理。 
併人陳 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內

政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附件 37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北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人 陳

12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 年 4月 28日)104 年度

訴更一字第 77 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 105 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 9 辦理。 
併人陳 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內

政 部

部 長

葉 



附件 38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率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 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 年 7 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 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北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人 陳

13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 年 4月 28日)104 年度

訴更一字第 77 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 9 辦理。 
併人陳 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內

政 部

營 建

署 署

長  

許 



附件 39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 105 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率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 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 年 7 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 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北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人 陳

14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北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 9 辦理。 
併人陳 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受 文

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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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105.8.31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 年 4月 28日)104 年度

訴更一字第 77 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 105 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率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 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 年 7 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 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北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議 通 部

部 長

賀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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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人 陳

15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 年 4月 28日)104 年度

訴更一字第 77 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北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 105 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率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 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 年 7 月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 9 辦理。 
併人陳 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文

者:監

察院

院長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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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 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北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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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及 編

案

說

事 項 
號 

第
〈

由 
變
份

明 
一

二

三

第 一
〈第 290

變更新竹科
份)(配合 1

一、 本案辦

(一)公開

天

(二)公開

於新

(三)公開

體陳

二、 計畫緣

線及

聯外道

需興闢

荷，提

三、 變更範

口，迄

東鎮

公里

新竹縣都

案
次〉

所
竹

科學工業園
122 線(中

辦理歷程說

開展覽日期

。 

開說明會日

新竹縣竹東

開展覽期間

陳情意見綜

緣起： 

在台灣高鐵

120 線，往

道路交通量

闢新竹六家

提高道路服

範圍與面積

本案變更範

迄點位於「

) 」計畫之

，面積約 3

都市計畫

附件 45

所 屬 鄉 鎮
竹 東

園區特定
中興路)銜接

說明： 

期：自 105 年

日期及地點

東鎮公所三樓

間(含逾期)公

綜理表) 

鐵通車後，新

往新竹六家車

量急速增加

家高鐵車站之

服務水準，促

積： 

範圍起點為

「新竹科學工

之西側，新竹

3.2301 公頃

畫委員會第

鎮 市 ：
東 鎮

區主要計
接新竹科學

年 8 月 25

：於 105 年

樓會議室(新

公民或團體

新竹科學園

車站搭乘高

，該等道路

之專用連外

促進高科技

為縣道 122 

工業園區特

竹縣、市交

頃。 

第 290 次會

日期：1

計畫-新竹縣
學園區新

日起至 10

年 9 月 14 日

新竹縣竹東

體陳情意見共

園區之旅客多

高鐵，隨著竹

路於尖峰時間

外道路，以紓

技經濟發展

線道路(中

特定區主要計

界處，路寬

會議會議紀

105 年 1

縣轄部分
新闢道路)計

5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上

東鎮東林路

共 17 件。

多取道縣道

竹北市之快速

時間已出現壅

紓緩區內道

展。 

中興路四段

計畫-新竹縣

寬 30 公尺，

紀錄 

2 月 1 日

分(竹東鎮部
計畫案 

25 日止計

上午 10 時

88 號)。

(詳公民或團

道 122 線、1

速蓬勃發展

壅塞現象，亟

道路之交通負

)高鐵橋下路

縣轄部分(竹

長度約 1.

日

部

31

，

團

17

展，

亟

負

路

竹

13 



附件 46 
 

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一 案
〈第 290 次〉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105 年 12 月 1 日

案 由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部
份)(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計畫案 

四、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新竹縣政府 

五、 規劃單位：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六、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2項。 

七、 變更內容: 

(一) 變更工業區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2.5920 公頃。 

(二) 變更零星工業區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0.0485 公頃。 

(三) 變更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變更面積約 0.4226 公頃。 

(四) 變更高速鐵路用地為高速鐵路兼供道路使用，變更面積約

0.0009 公頃。 

(五) 變更道路用地-附帶條件需整體規劃開發為道路用地，變更面

積約 0.1051 公頃。 

(六) 變更河川區(排水使用)為河川區(排水使用)兼供道路使用，變

更面積約 0.0602 公頃。 

(七) 變更河道用地為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變更面積約 0.0008

公頃。 

變更面積合計約 3.2301 公頃。 

八、 辦理經過： 

(一)本案變更範圍座落於「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計畫範圍內，刻正辦

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變更審議程序中，目前主要計畫尚未發布

實施，後續仍應依內政部都委會審定方案為凖。 

(二)經查「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於 98 年 12 月 22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 721 次會議決議，本案惟退回新竹縣政府重新研議，並

於 99 年 05 月 26 日至 99 年 06 月 24 日辦理第四次公開展覽，於

99 年 6 月 19 日假「新竹縣竹東鎮二重國小禮堂」舉辦說明會，

並召開 3 次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惟後續未提

送至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  

(三)另有關「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案，因擬定細部計畫規劃及區段

徵收工程涉及修正主要計畫，又因「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縣

轄竹東鎮區段徵收委託開發案」本府已於 102 年 2 月 22 日府地價

字第 1020024775 號函通知廣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終止旨揭

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90 次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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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及 編 號 

第 一 案
〈第 290 次〉

所 屬 鄉 鎮 市 ：
竹 東 鎮

日期：105 年 12 月 1 日

案 由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部
份)(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道路)計畫案 

開發案契約之全部，並於 103 年 11 月 6 日召開結算會議完成結算

作業，本府目前與廣昌公司尚有爭訟事宜。 

(四)本府工務處於 104 年 10 月 16 日取得 104-107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營署都字第 1042917051 號函:『 「高鐵橋下聯

絡道延伸至竹科工程(中興路-力行路段)」案係為改善新竹科學園

區附近道路線道 117 及 122 縣壅塞問題，...，且因本工程涉及都

市計畫變更問題，恐影響用地取得時程，考量本期計畫至 107 年

止，請新竹縣政府務必依規劃期程於 105 年底前完成都市計畫變

更作業 』。 

(五)爰此，本府工務處於 104 年 12 月 02 日簽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2項規定辦理逕為變更在案，另於 105 年 01

月 30 日辦理本案都市計畫公開招標作業，並配合路線定線後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相關事宜。 

(六)本案分別於 105 年 11 月 3 日、11 月 17 日召開第一次及第二次專

案小組會議，除計畫書內容之審議外，並已邀集陳情人與會說明，

已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爰提請本次大會審議。 

(七)人民團體陳情意見位置示意圖、陳情意見及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

見詳附件所示。 

(八) 其餘資料詳如提案報告書(105.6)。 

作 業 單 位 
綜 合 意 見 

請本府工務處說明後提請委員會討論。 

經濟部水利署 

第 二 河 川 局 

書 面 意 見 

1、本案請貴府仍應正式函文局核對河川區部份圖籍。 

2、請貴府檢視本案於柯子湖溪排水集區範圍內如變更超過 2 公頃致增加柯 

子湖溪排水逕流量情形，請依中央管區域排水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檢

送排水計畫書向本局申請審查。 

3、承前，如開發後未增加逕流量，請依經濟部 105 年 11 月 23 日經授水字第

10520212530 號函示辦理。 

決 議 
請依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書面意見辦理，餘照案通過，免再

提會討論，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理後續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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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部份)(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
科學園區新闢道路)計畫案公開展覽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共計 18案) 

第一類：涉及與園區三期開發案併案徵收處理(共計 1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1 

連渭銘 

105.9.7 

柯子湖段 

344-1 、

344-5地號 

不同意以一般

徵收方式取得

本 人 名 下 土

地，因當時土地

取 得 價 格 較

高，以一般徵收

取得名下土地

會造成損失。 

希望能與園區三

期開發案併案

徵收處理。 

本府工務處於 104年 10月 16

日取得營建署 104-107年度生活圈

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因本案工

程涉及都市計畫變更問題，恐影響

用地取得時程，考量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至 107年止，規劃

期程須於 105年底前完成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時程上無法與園區三期

開發併案徵收處理。 

1. 請本府地
政處地價

科協助說

明園區三

期開發案

訴訟進度

及預定期

程後提請

委員會討

論。 

2.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因縣府與

廣昌尚在

行政訴訟

階段，與本

案辦理依

據及期程

有別，建議

不予採納。 

 



第二類：涉及反對道路高架化(共計 7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2 

范吉田 

105.9.10 

頭重埔段

317-40、

317-41、

317-42、

317-43、

317-44、 

316各

筆、318各

筆地號 

道路工程不要

封閉，開放可

以使用。 

改為平面道路 一、經查本案行經陳情人之土地為頭

重埔段 317-42地號一筆土地，

其餘地號，不在本案變更範圍

內。 

二、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中興路

四段與高速鐵路道路交會處之

西南側，約位於變更道路工程

0+030里程數，非高架道路。 

1. 陳情事項
涉及路線

規劃設計

型式，請規

劃單位說

明陳情位

置現況及

路線規劃

設計後提

請委員會

討論。 

2.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建 議 不 予 採

納，惟建議工

程單位未來施

工考量道路設

計納入參採。 

 

人 陳

3 

鄭昌旺 

105.9.14 

柯子湖段

19、20、

21、517地

號 

請縣府考量城

鄉發展，以下

19、20、21、

517道路可走

平面道路，對

未來發展才有

幫助，若建設

高架道路，根

本切斷原本平

整可以利用的

土地，對於本

地塊地主、鄉

親用路、未來

發 展 沒 有 幫

助，請謹慎評

估。 

建 設 平 面 道

路，對未來發展

才有幫助。 

一、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新竹

縣、市交界處之東側，變更道路

南側，約位於變更道路工程

1+040里程數，為高架道路。 

二、 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則，主要是

以 

(一)路線盡量平順以維持行車舒

適性，符合設計規範標準。 

(二)配合現況地形地物，減少挖

土方量，降低對週遭環境影

響。 

(三)減少用地徵收及拆遷。 

(四)符合交通運輸需求。 

(五)考量土地整體規劃，增進土

地利用效率。 

綜合上述因素，道路規劃設計遇

地形、河川、行車安全等考量，以高

架化方式設計，其餘仍盡量以平面道

路為主。 

併人陳2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2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人 陳

4 

鄒秀梅 

105.9.14 

柯子湖段 

17、30、

31、510、

516地號 

上述地號計劃

為高架，對地

主 無 經 濟 效

益，土地劃分

兩地，水源被

切斷破壞，柯

子湖溪無法利

用，破壞整片

良田。 

一、 請規劃為

平面道路，

並設水管引

用柯子湖溪

水源。 

二、 規劃另外

道路，不經

上述地段。 

一、 本案路線南向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分別位於本

次變更道路與河川兼道路用地之

交界處以及變更道路南側之工二

十 ， 約 位於 變 更道 路 工程

0+700~0+990里程數，為高架道

路。 

二、  

(一)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

則，併本表編號人陳3第二

條辦理。  

(二)又本府規劃路線須跨過柯子

湖溪，約位於變更道路工程

南北向 0+650~0+702里程

數，此路段之道路設計得為

橋樑，無法由平面道路取代。 

(三) 灌溉溝渠部分，依一般工程
設計之貫例，在細部設計階

1. 道路規劃
部分併人

陳 2之初

審意見。 

2.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1. 有關道路
規劃部分

併人陳 2

之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 

2. 有關灌溉
溝渠部分

建議照作

業單位初

審意見通

過。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段時，如有涉及灌溉溝渠之

部份，將會同農田水利會，

依實際灌溉需求，以排水箱

涵穿越或溝渠改道之方式，

維持既有灌溉溝渠之功能，

不會阻斷水源。 

三、 道路設計行經之路線，以整體

性作為考量，須配合現況地形地

物，以最少拆遷、降低對當地居

民的影響為最大考量。建議維持

規劃路線之路型。 

人 陳

5 

吳克志、

吳雲煙 

105.9.14 

頭重埔段

318-11、

318-36、

318-37 

地號 

一、 土 地 分

割後，畸

零地多，

徵收後無

法使用。 

二、 地 價 公

告與市價

定 義 不

清。 

三、 周 邊 土

地解編，

住宅區。 

四、 路 面 設

計不走封

閉型，方

便地面進

出。 

一、 高於市價

徵收。 

二、 市價決議

前明確告知

地主，取得

地主同意。 

三、 送都委會

審 議 ， 解

編。 

四、 不設路面

圍欄。 

一、  

(一)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

「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

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

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

地價。 

(二)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

『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易

價格，可參考：1.政府相關

公開資訊或  2.不動產仲介

業相關訊息或  3.不動產估

價師查估。 

二、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需用

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

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未

來辦理用地徵收作業將於協議

價購說明會告知民眾土地及建

物補償之價格。 

三、 此路段實有開闢之必要性 

(一) 紓解車流 
     周邊道路於尖峰時間

已出現壅塞現象，為有效疏

導竹北高鐵特定區往新竹科

學園區車流瓶頸、提昇區域

內道路服務水準，亟需興闢

新竹六家高鐵車站之專用連

外道路。 

(二) 有效串連六家高鐵站與新竹
科學園區 

     目前高鐵橋下聯絡道

延伸至竹科工程第一期已完

工，第二期也已發包施工，

本案為第三期工程，此路段

若無開闢，則無法有效直接

串連六家高鐵站與新竹科學

園區，同時也降低了高鐵六

家站至中興路四段聯絡道路

之開闢效益。 

    綜合上述因素，本案實有開闢之

必要性。 

四、本案路線南向 0+506~1+286、北

1. 有關路面
圍欄部分

請規劃單

位說明路

線規劃設

計後提請

委員會討

論。 

2. 另後續一
般徵收事

宜及周邊

土地解編

部分，非屬

本案專案

小組審議

範疇。 

3.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1. 有關道路
規劃部分
併人陳 2

之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 

2. 其餘建議
照作業單

位初審意

見通過。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本次變

更道路北端，高速鐵路西側之工

十八，約位於變更道路工程

0+120~0+260里程數，為平面道

路，非高架道路。道路配置部

分，未來道路完成路面與現地高

差超過 50公分，為維護行人安

全以避免有不慎墜落之疑慮，故

將於部分路段設置欄杆。 

人 陳

6 

鄭益雄 

105.9.14 

柯子湖段

19-3、

520、

520-1地

號 

一、 我 本 人

鄭益雄訴

求是道路

使 用 用

地，有開

闢灌溉及

民生用水

深耕，一

座約 120

米深，可

否 保 留 ?

如果無法

保留，廢

除請使用

地單位開

張證明，

以後開掘

深井時，

於 法 有

據 ， 謝

謝。 

二、 反 對 高

架 

道路開闢，原有

道路應設保留

道路暢通，道路

兩旁排水系統

要暢通。 

一、 經查本案行經陳情人之土地為

柯子湖段19-3及520-1地號等兩

筆土地，其餘地號，不在本案變

更範圍內。 

二、 本案路線南向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變更道

路南側之工二十，約位於變更道

路工程1+100~1+120里程數，為

高架道路。 

三、 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則，

併本表編號人陳3第二條辦理。 

四、 有關灌溉溝渠建議，併表本編

號人陳4第二條第三項辦理。 

併人陳4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4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人 陳

16 

黃秀珍 

105.9.24 

柯子湖段

509地號 

本案計畫

道路最末端地

號509，並無高

低落差，不應

規劃為高架道

路。就 509地

號有18,433平

方公尺，僅須

被徵收其中的

1/10，其餘的

9/10卻因高架

道路而受害，

鑑請貴會考量

縣民福祉。 

檢討末端可取

平面處，做平面

道路。 

一、 本案路線南向0+506~1+286、北

向 0+641~1+286 道路設計為高

架路段。陳情人土地位於新竹

縣、市交界處之工二十，約位於

變更道路工程1+100~1+120里程

數，為高架道路。 

二、 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則，

併本表編號人陳3第二條辦理。 

併人陳2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 2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逾 人

陳1 

鄒金海、

鄒英妹、

鄒金泉、

鄒秀琴、

鄒金水、

鄒金龍、

鄒秀梅 

105.11.1

7 

柯子湖段

17、30、

31、510、

516地號 

反 對 高 架 道

路： 

1.使其他土地

失去經濟價值

與效益 

2.使其他土地

失 去 利 用 價

值，影響種植

(如：植物採光

不足等) 

設計為平面道

路 

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則，併本表

編號人陳3第二條辦理。 
 併人陳 2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第三類：涉及灌溉溝渠(共計 1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7 

鄒金海 

105.9.14 

柯子湖段 

17、30、31、

510、516地

號 

(空白) 施工前請先將

灌溉溝渠做

好。 

有關灌溉溝渠建議，併表本編號

人陳4第二條第三項辦理。 
併人陳4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4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第四類：涉及徵收價格(共計 1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17 

劉春蘭 

105.9.14 

柯 子 湖 段

32地號 

本區土地縣

政府原計劃

作 區 段 徵

收，現改為一

般徵收，公告

現值與市價

有相當大的

差距。 

一、 建議縣

府 應 苦

民 所

苦，以市

價 計

算，或優

於 市 價

徵收。 

二、 考慮新

路 計 劃

以西，接

園 區 邊

界 範 圍

內 ， 工

18、 工

20範圍

內 改 用

區 段 徵

收。 

三、 徵收後

剩 下 無

法 作 業

之 農

地，亦應

一 併 由

縣 府 徵

收。 

一、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被徵

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

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

其地價。 

二、 徵收方式則依計畫規定方式執

行，本區則採一般徵收。 

三、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

定，一併徵收須於徵收計畫公告

一年內申請。 

1. 後續一般徵
收事宜及周

邊土地開發

方式部份，

非屬本案專

案小組審議

範疇。 

2. 其餘建議照
處理情形通

過。 

 

建議照作業初

審意見通過，

惟請工程單位

就地主權益保

障部分加強宣

導告知。 

 

 
 



第五類：涉及變更道路路線設計(共計 1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8 

陳建璋 

105.9.14 

非地主 一、 用 路

人的觀

點 :建

議最短

最直的

路線。 

二、 縣 政

府不同

意建議

路線的

理由並

不 合

理。 

三、 讓 竹

科東側

交通與

北側高

鐵橋下

道路分

流 

一、 建議最短最直的路線。 

(一)高鐵橋下道路縣政府

規劃路線，經過中興

路向南延伸，做了一

個大轉彎，在中強光

電旁進入園區銜接力

行路，規劃長度計

1300公尺。 

(二)建議變更為最短的

路線，由柯湖路201

巷前，高架道路跨

過柯子湖溪，在金

山社區與世界先進

間的園區側門，進

入園區銜接力行

路，道路長度約850

公尺，較縣政府規

劃路線縮短 450公

尺。 

(三)本項道路建議路線

經過柯子湖溪後，

屬於科學園區管轄

土地，其餘應徵收

土地面積較縣政府

規 劃 路 線 減 少

1/2、道路興建成本

減少 1/3、用路人

交通時間與成本也

減少 1/3，建議路

線明顯有利。 

二、 縣政府不同意建議路

線的理由並不合理。 

(一)縣政府回函表示:

建議路線須拆除 4

個建物，面積 839

公尺，拆遷面積過

大，所以不同意。

但是縣政府套繪的

建議路線有落差，

建議路線實際只有

拆除墓園 1個及一

層樓簡易型建物 1

戶，沒有碰觸世界

先進廠房，而且縣

政府沒有說明縣政

府規劃路線建物拆

除面積。 

(二)道路可行性說明會

縣政府表示:新竹

市民反對建議路

線。但是建議路線

尚未成案，與金山

社區也有一定距

離，似乎不構成新

竹市民反對的理

由。 

(三)縣政府人員口頭表

一、有關本府規劃路線設計原

則，併本表編號人陳3第二

條辦理。 

二、陳情建議路線不符合路線設

計之原則 

(一)高程落差 

陳情建議路線之

終點洽行經金山社區

通往力行路之金山南

街，因金山南街與力行

路目前已有高差，約

1~2公尺，倘若直接銜

接，將使得路面坡度更

為陡峭，不符合道路行

車之舒適性。 

(二)道路交叉口衝突點 

又陳情建議路線

行經金山南街，需設置

路口供居民進出，該路

口鄰近力行路路口，連

續路口相互影響，將使

運轉效能不佳。且短距

離路口對於支幹道之

進出車輛，則有儲車空

間不足等交通問題。 

(三)路口延滯時間增加 

以金山社區居民

而言，相同距離在增加

計畫道路後，須行經兩

個號誌路口才能進入

園區，未來進出將更為

不易，容易造成瓶頸路

段。  

(四)降低緩衝綠帶之效益 

陳情人建議路線

行經園區事業用地，其

基礎公共設施大多已

開闢完成且建議道路

行經都市計畫所留設

之隔離綠帶，此綠帶主

要為緩衝園區事業專

用區對金山社區之衝

擊。若由此緩衝綠帶行

經，行經之車流將對周

邊住戶造成影響 

(五)需另變更新竹市之都

市計畫 

由於新竹科學園

區特定區計畫(新竹市

部分)之力行路(新竹

縣與新竹市縣市交界

處)路段已留設道路開

口位置，若依建議路線

變更道路路型，則需再

變更新竹市之都市計

畫，且其公共設施部分

1. 請本府工

務處及規

劃單位說

明陳情人

建議路線

與本案變

更範圍之

差異比較

後提請委

員會討論。 

2.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建議不予採

納，惟請工

程單位加強

補充說明方

案 差 異 分

析。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示:建議路線會挖

斷坡腳。雖然部分

建議路線等高線密

集，但是順向坡可

能性就相對低，若

不是順向坡，自然

沒有挖斷坡腳的問

題。 

三、讓竹科東側交通與北側

高鐵橋下道路分流 

高鐵橋下道路，縣

政府規劃路線缺乏全盤

考量，中興路口容易產

生交通瓶頸，與地方未

來發展有道路銜接問

題。建議整體規劃主要

道路作為竹科聯外道

路，其他道路規劃建議

如下： 

(一)規劃柯湖段河谷地

道路在中強光電旁

銜接園區力行路，

向西連接明星路、

快速道路，讓竹科

東側交通與北側高

鐵橋下道路分流。 

(二)金山街高架銜接高

鐵橋下道路，取代

園區側門小路進入

園區，消除金山街

巷弄間流竄的車流

及塞車情形。 

(三)預留頭重段台地道

路銜接高鐵橋下道

路介面，並向西連

接二重交流道。 

(四)沿工研院南側闢建

中興路外環道，並

向西通往竹東。 

已開闢，故本案道路路

線勢必將要由此開口

銜接道路。 

(六)建物拆除面積較原路

線多出40.12% 

陳情建議路線經

道路規劃單位依設計

規範並以最低拆遷面

積調整其線形。陳情建

議路線雖為最短距

離，但陳情建議路線仍

需拆除鋼筋混凝土房

面積約1,016.00 m2；

磚 造 面 積 約

244.59m2，總計面積約

1,260.88m2，比本府規

劃路線拆除拆遷鋼筋

混 凝 土 房 面 積 約

170.29m2；磚造面積約

676.83m2；鐵皮面積約

52.73m2，總計面積約

899.85m2。較原路線建

物 拆 除 面 積 多 出

40.12%，對居民之影響

較大。 

三、本案規劃路線同時預留未來

與二重交流道之聯絡道銜

接空間。若依陳情道路直

接接入力行路，二重交流

道之聯絡道再另闢道路接

至力行路，則不論是進入

竹科車流及過境車流皆需

進入竹科力行路，將使竹

科內部道路交通系統更行

惡化，故原規劃路線之設

計將可分散車流，降低竹

科內部道路系統壅塞。 

 

  綜合以上說明，規劃路線

以最少拆遷、降低對當地居民的

影響為最大考量，建議仍維持本

府規劃路線方案為最佳方案。 



第六類：涉及廣昌法律訴訟案(共計 7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人 陳

9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0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

勝訴(105年 4月 28日)104

年度訴更一字第 77號判

決)，本開發案契約存在之訴

雖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訴，為兩案均再上

訴，現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

中，先與敘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

間，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

狀，否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

法判決結果相違，將衍生更

多的社會成本，今  貴府明

知本開發案仍在最高行政法

院審理中，卻急於變更計

畫，其公然藐視司法之行

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 105

億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

路、學校、住宅、生活機能

及聯外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

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

付任何經費，即可完成新竹

縣最大之公共建設，非但解

決現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廠

地、住宅不足之問題，更可

提供回台廠商生產基地，對

於提高就業率及振興全國經

濟有立即效果。如此對地方

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巨大，

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之重

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由片

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機

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財

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

區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

者，將原來本開發案業經98

年 7月如內政部都委會第

686次會議通過之直線道路

(特23號道路)”捨直取彎”

改成彎曲繞道，不知所求為

何?此種不理性之決策時非

有政治道德良知之人物所當

為。 

四、 貴府針對本開發案之任何變

更計畫若與司法最終判決相

違將招致續任者之究責，及

本公司之訴追，對於涉入處

理之公務人員將遭受國家賠

償法及相關法律之追訴，為

(空白) 一、 

(一)經查內政

部都委會

第 686次

會議開會

日期為中

華 民 國 

97 年 7 

月  15 

日，非陳

情人所言

日 期 98

年。 

(二)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15 日

第 686次

都委會決

議:「本案

除下列各

點外，其

餘准照新

竹縣政府

核議意見

通過，退

請該府依

照修正計

畫書、圖

後，報由

內政部逕

予核定…

且須再辦

理公開展

覽及說明

會」。 

    基 於

維護農業

生產及希

望整體開

發地主之

權益、尊

重環境保

護之新價

值觀、兼

顧保育與

開發以及

區段徵收

財務等因

素，故計

畫內容配

合整體規

劃因素予

以調整。 

(三)於中華民

國99年5

月26日起

1. 有關本案
依都市計

畫法辦理

個案變更

依據，請規

劃單位說

明。 

2. 有關行政
訴訟部分

併人陳 1

之初審意

見，另有關

開發案契

約履約範

圍請本府

地政處協

助說明釐

清。 

3. 其餘建議
照處理情

形通過。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縣府地

政處與廣昌契

約內容第2條

第2項註明「本

案開發範圍面

積約334.3534

公頃，上述面

積以內政部核

定通過之區段

徵收範圍且經

實測後面積為

準。」，另第5

條第3項註明

「惟機關不保

證主要計畫初

步規劃情形之

必然成就，未

來仍應以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之

土地使用計畫

面積配置為

準。」，本計畫

區尚未經各級

都委會審議通

過，且本案簽

准依都市計畫

法第27條規定

辦理逕為變

更，自可依法

辦理。 

受 文

者 : 

新 竹

縣 國

際 產

業 發

展處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免浪費國家司法資源及增加

社會成本請立即停止”變更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

要計畫-新竹縣轄部分(竹東

鎮部分)(配合 122縣(中興

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新闢

道路)”。 

至99年6

月24日止

計30天，

辦理第四

次公開展

覽 。     

公開展覽

計畫書、

圖之規畫

路網已無

陳情人所

提之特 23

號道路。

且後續截

至目前為

止，並未

再送縣都

委 會 審

查。 

二、本案業經

本府於中

華 民 國

104年 12

月02日簽

准，依都

市計畫法

第27條第

1項第4款

暨第 2項

規定辦理

個案變更

在案。 

三、此路段實

有開闢之

必要性 

(一)紓解車流 

        周邊

道路於尖

峰時間已

出現壅塞

現象，為

有效疏導

竹北高鐵

特定區往

新竹科學

園區車流

瓶頸、提

昇區域內

道路服務

水準，亟

需興闢新

竹六家高

鐵車站之

專用連外

道路。 

(二) 有效串連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六家高鐵

站與新竹

科學園區 

        目前

高鐵橋下

聯絡道延

伸至竹科

工程第一

期已完

工，第二

期也已發

包施工，

本案為第

三期工

程，此路

段若無開

闢，則無

法有效直

接串連六

家高鐵站

與新竹科

學園區，

同時也降

低了高鐵

六家站至

中興路四

段聯絡道

路之開闢

效益。 

綜合上述

因素，本案實

有開闢之必要

性。 

人 陳

10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9.02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年4月28日)104年度

訴更一字第77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105億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9辦理。 
併人陳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中

華 民

國 總

統 蔡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率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年 7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北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若能勸使該府以公益之

理由恢復本開發案契約，由於

通盤規劃早已完妥且已經中

央主管機關審竣可立即啟

動，對於改善當前年輕人就業

率及國家經濟之困境當能產

生立竿見影之效果，則國家幸

甚，人民幸甚。 

人 陳

11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年4月28日)104年度

訴更一字第77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北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9辦理。 
併人陳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內

政 部

都 市

計 畫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105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率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年 7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北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委 員

會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人 陳

12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年4月28日)104年度

訴更一字第77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105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率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年 7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北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9辦理。 
併人陳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內

政 部

部 長 

葉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人 陳

13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年4月28日)104年度

訴更一字第77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105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率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年 7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號道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9辦理。 
併人陳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內

政 部

營 建

署 署

長  

許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北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人 陳

14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年4月28日)104年度

訴更一字第77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105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率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9辦理。 
併人陳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 文

者:交

通 部

部 長 

賀陳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年 7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北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人 陳

15 

廣昌資產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5.8.31 

 

 一、 本公司與 貴府就本開發案

案之爭議，其中有關 貴府對

本公司停權之處分，業經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本公司勝

訴(105年4月28日)104年度

訴更一字第77號判決)，本開

發案契約存在之訴雖在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貴府勝

訴，為兩案均再上訴，現在最

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先與敘

明。 

二、 對於尚處司法程序中之案

件，行政機關本無決策空間，

更應維持爭議案件之原狀，否

則一旦行政措施與司法判決

結果相違，將衍生更多的社會

成本，今  貴府明知本開發案

仍在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卻

急於變更計畫，其公然藐視司

法之行為，實犯行政機關的大

忌。 

三、 況且，本公司就本開發案早

已規劃完妥並經內政部都委

會審竣，且已獲銀行團105億

之聯貸資金，對於區內道路、

(空白) 併本表編號人

陳9辦理。 
併人陳9之初

審意見 

併人陳9之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 

受文

者:監

察院

院長 

張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備註 

學校、住宅、生活機能及聯外

交通均有整體通盤之規劃， 

貴府及中央皆不必支付任何

經費，即可完成新竹縣最大之

公共建設，非但解決現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廠地、住宅不足

之問題，更可提供回台廠商生

產基地，對於提高就業率及振

興全國經濟有立即效果。如此

對地方及國家經濟利益貢獻

巨大，更可大幅增益個人政績

之重大建設， 貴府卻找盡理

由片面終止本開發契約，其動

機實令人費解。尤其在 貴府

財政赤字龐大之現況下，編列

16餘億元之預算，做缺乏地區

完整性之局部計畫，甚者，將

原來本開發案業經 98年 7月

如內政部都委會第686次會議

通過之直線道路(特 23號道

路)”捨直取彎”改成彎曲繞

道，不知所求為何?此種不理

性之決策時非有政治道德良

知之人物所當為。 

四、 尤有進者，該府邱縣長本身

尚因違反選罷法，遭台北高等

法院維持新竹地方法院判

決，判刑四個月並褫奪公權一

年，雖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卻於此敏感時刻，起用遭監察

院彈劾之前中科園區局長 楊

文科擔任副縣長，借重他之”

長才”負責公共建設，其動機

實啟人疑竇，尤其是邱縣長本

身之去留仍在未定之天，其目

前急於進行之施政措施若有

差池，其不良後果將由續任者

及全民承擔，並波及因案涉入

之公務人員遭受相關法律之

訴追。誠盼中央主管機關主動

擔負監督之責，以避免國家政

經風險並減少不必要之社會

成本。 

 
 
 



 

 

 

 

 

 附件六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4 次會議 

會議紀錄 

 

 

 

 

 



















 

 

 

 

 附件七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新竹縣轄(竹東鎮部分) 

(配合 122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學園區

新闢道路)權屬圖 

 

 

 

 



 

 

 
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

要計畫-新竹縣轄(竹東鎮部分) 

(配合 122 線(中興路)銜接新竹科

學園區新闢道路)圖 



 

 

變 更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特 定 區

主 要 計 畫 - 新 竹 縣 轄 ( 竹 東 鎮

部 分 )(配合 12 2 線 (中興路 )銜接

新 竹 科 學 園 區 新 闢 道 路 ) 書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4 次

會 議 決 議 補 辦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5 、 6 、 7 案 公 開 展 覽 )

業務承辦： 

主管人員： 

變更機關：新竹縣政府  

規劃單位：升揚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